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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單位：教務處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
113年度

評估期間：112年08月l日至113年07月31日
評估日期：113年8月30日

評估情形 部分落實／未改善措施
評估重點

落唷
部分未落未發不適 落實／不適用1興革建曦情形說明落實實 生 用

一 、評估機關目標無法達成之風險，並決
定需優先處理之風險項目，以及定
期滾動檢討風險評估，以因應內部 ✓ 

及 外部環境之改變。

二 、 依據各項業務性質與時俱進檢討不
合時宜之控制作業及作業流程， 並

✓ 
落實執行各項控制作業。

三 、 建立檢討主管法令規定機制，並針對
外界意見或執行缺失部分即時檢討

✓
棓關法令規定。

四 、 遵循桂關法令規定或契約。
✓ 

五 、 就涉及人民椎利或義務之主管業務
建立適當之檢核 、 審查 、 追蹤 、 管制
或考核等管理機制 ， 並除依法公開
外，另依風險評估結果，推動其行政 ✓ 

作業流程透明措施，以利外部監督及
型塑廉能政府。

六 、 就主詧業務對棓關機關或單位善盡
監理丶督導或輔導等責任。 ✓ 

填表人：信區這吳邑乏l 祿核：阻贊國澶圓 單位主管：韞玨翌圓

註：

l 各輩位除上列必要評估Jl.'f/;外，另待视業務性賈及外部意見等調整增列評估重此項目 ，並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 「 落窋」、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未發生」或 「 不適用」．其中 「 未發生」亻系指有評估重其所規籍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丘法評

估者； 「 不適用」係才5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評估重點未及酖合修正者，或至評估童點所規範之業務等。

2. 「 評估期間」亻系指本項作崇自行評估所涵羞之期間； 「 評估日期」指執行該項評估之日期。

3. 該評估重點係由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沂內部控制或內部程核業務暴僚輩位自行填寫依其棓關法令規定慮辦理之工作，如花政續

效衎考 丶 脊訊安全稚核 、 政風查核（含康政風險評估） 、 政府採購稽核 、 工程花工查核 、 圉家閽鍵丞礎設5色安全防謾 丶 人事考核（含

考核工作續效及獎懲） 、 內部審核 、事務子理工作檢核及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等工作。

4 本表及其佐證耷料等 ，應自辨理自行評估工作結束日起， 以書面文件或雹子化型式至少保存五年。

一、教務事項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教務處綜合業務維
作業頰別（項目）：自辦招生考試作業
評估期間： 112 年 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落實 落實 未落實

招收學生入學是否符合各招 ✓ 
生伶道規定辦理。

招生試務各項作業，是否依
✓ 據各招生簡章規定時程琿實

執行辦理。

招生經費編列與執行，是否
✓ 依據本校自辦招生考試工作

酬勞支玲基準辦理。

各考試科目成績登分、成績
✓ 核算，是否依據各招生簡章

規定哦實辦理。

放榜後，是否依榜單資料通 ✓ 
知學生入學須知。

招生申訴案件，是否依本校
✓ 學生招生規定所規定之程序

辦理。

評估日期：113 年 8 月 30 日

改善措施
不適用 其他

填表人：1專員玉筌篷I 複核． 信名這吳园囯 慍翟令黃冑固I
註：

l ．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頫，同 1 頫之作業流程
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黠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緒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落實」 、「 部分落實」、「 未落實」、 「 不適用」或 「其他」；其
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
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籍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 「 部分落實」、「 未落實」或 「 不適用」
情形，於改善措施攔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

113年度

評估單位：學務處

評估期間：112年8月l日至113年07月31日

評估日期：113年8月19日

評估情形 部分落實／未
改善措施

評估重點
落實

部分未落未發不適 落實／不適用
1興革建議

情形說明落實 實 生 用
一、評估機關目標無法達成之風險，並決

定須優先處理之風險項目， 以及定

期滾動檢討風險評估， 以因應內部 V

及 外部環境之改變。

二 、 依據各項業務性質與時俱進檢討不

合時宜之控制作業及作業流程， 並

落實執行各項控制作業。
V 

三、建立檢討主徬法令規定機制，並針對

外界意見或執行缺失部分即時檢討

梠關法令規定。
V 

四 、遵循棓關法令規定或契約。
V 

五、就涉及人民権利或義務之主管業務

建立適當之檢核、審查、追蹤、管制

或考核等管理機制 ， 並除依法公開

外，另依風險評估結果，推動其行政 V

作業流程透明措施，以利外部監督及

形塑廉能政府。

六 、就主管業務對棓關機關或單位善盡

監理丶督導或輔導等責任。 V 

二、學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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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針對內部而風險業務設有明嘩職能
分工及職務輪調等機制。
（請人事室就本校涉及而風險業務之單
位，其職能分工及職務輪調機制情形進
行評估，其餘單位免列示本項）

八、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
或內部稽核業務暴僚單位依粗關法
令規定落實辦理下列工作：
（一）校級重要會議決議事項管考＿

秘書室
（二）資訊安全稽核－計網中心
（三）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

秘書室
（四）政府勞務財務採購稽核－總務

處事務維
（五）工程採購及施工查核－總務處

營繕紐
（六）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績效及

獎懲）－人事室
（七）內部審核－主計室
（八）事務管理工作檢核－總務處
（九）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私書

室
（由機關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內部控
制或內部稽核業務某僚單位負責評
估，其餘單位免列示本項）

填表人： 丘己』屆圏 單位主管：關悶虞羅豪漳l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年度

評估單位：學務處

作業頫別（項目）：學生申訴作業 LB07-01

評估期間：112 年 8 月 l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落實
部分

未落實
改善措施

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 

（一）是否哦實遵循桂關法規及作
業程序。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 ✓ 

及執行。

二、申訴案件處理流程：
✓ 

（一）是否依據本校學生申訴辦
法，恪遵審議期限？

（二）是否依據本校學生申訴評議
✓ 

委員會設置辦法紐織委員，並恪
遵各類成員應

－

佔之人菽比例？

（三）申評會開會是否達委員三分 ✓ 

之二以上出席？

（四） 申評會會議決議是否達出 ✓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恋？

（五）學校是否依申評會評議決定 ✓ 

執行？

． 

填表人：日』禱竺杜
複核： 臣諗融豪章1

評估日期：113 年 8 月 l 日

註：
1.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頫，同l類

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緒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 「 落實」、「 部分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不適用」 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
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黠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 「 部分
落實」 、「 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爛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7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年度

評估單位：學務處諗商中心
作業頡別（項目）：Bl校圍自傷／殺事件� t,o((,- o \
評估期間：112 年 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日期： 113 年 8 月 14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1． 每年定期召開校因學生自我傷
害三級預防工作小維會議，檢視 ✓ 

處理流程。

2 ． 於校圍危機事件處理結束後，
針對處理流程及自殺防治計畫進 ✓ 

行檢討與改善。

3 ． 針對學輔人員辦理棓關自殺防
✓ 

治增能研習。

填表人：盾塩沉子媛l 複核： 懦E言李宜盞I

註：
l． 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頫，同1頭之

作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 、咭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 「其
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 、

「 未落實」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攔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學務處諮商中心
作業頫別（項目） ：B2個別諮商派案流程L.bo�－。＞
評估期間：112年8 月 l 日至 113年07 月 31 日

評估日期：113年 8 月 14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l ． 哦實於當事人提出申請後一週
內聯繫初次晤談。 ✓ 

2輔導人員哦實於初談後一週內
完成紀錄，並交予個案管理員進 ✓ 

行派案評估。

3 ． 每週查核派案等待名單，依學
生申請時間及派案危機順序進行 ✓ 

諮商晤談安排。

4 ． 每學期追蹤專業輔導人員曜實
✓ 

填寫個案紀錄及歸檔。

5 ． 於每節課安排固定值班人員，
以璀保可即時協助櫃台詢問的學 ✓ 

生。

填表人：爲互祝子蒐l 複核： 丨鷗－這

注：

1.機關得就 l 項作業流程製作 l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l 頭之
作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緒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其
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酖合修正者；
「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籍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部分落實」 、

「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斕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學務處髏育室
作業頫別（項目） ：校圍髏育設施環境安全作業 LB06-l

評估期間：112年8 月 l 日至 113年7 月 31 日
評估日期：113年8 月 13 日

控制重點

一 、 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
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桂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
及執行。

二 、 通赧系統
（一）是否適時通赧衛保維，進行
緊急救護？

（二）是否依校安系統時限回赧？

三 、 後續維修
（一）是否判斷事故為人為或設施
問題？

（二）是否即時停止設施使用？

（三）是否如強宣導或是強化設施
修繕和管理？

填表人： 匱'·洪士虱
注：

評估情形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 

✓ 

✓ 

✓ 

✓ 

✓ 

乜鼱譴亻國

1. 機關得就 I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頻，同 l 頻之作
業流程合併 l 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緒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落實」、 「 部分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或 「其
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 「部分落實」、

「 未落實」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斕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附件四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學務處衛係維
作業顛別（項目）：緊急傷病處理1B02-01
評估期間：112 年 8 月 l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一 、 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

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棓
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

計及執行。

二 、 緊急傷病處理作業
（一）是否制訂緊急傷病處理

✓

要點及流程？
（二）是否發現或接獲通赧瞭

解個案緊急傷病問題， ✓ 

準備棓關用物及通赧梠
關人員？

（三）是否填寫棓關表單與紀 ✓

錄？

（四）是否告知學生本紐提供
✓

服務時間及本校校安中
心24小時緊急電語？

（五）是否視需要追蹤關懷緊 ✓

急傷病學生健康情況？

填表人：I垃理師鄒佩君1 複核： I嵓「，訂禕兒1
VO vv v� 

詛：：

評估日期：113 年 8 月 6 日

改善措施
不適用 其他

， 

1.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頫，同1類之作
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落實」 、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 「其
他」；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黠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攔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坐滇沫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評估單位：學務處衛保維
作業顛別（項目）：校圍傳染病處理LB02-02
評估期間：112年8月l日至113年7月31日

控制重點 部分
落實

落實
一丶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

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棓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

計及執行。

二、校圍傳染病處理作業
✓ 

（一）是否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
訂定作業流程？

（二）發現或接獲個案通赧是 ✓

否立即與個案連繫？

（三）是否處理傳染病及通
赧：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 ✓ 

通報衛生主塋單位及本校校安
中心通報教育部。

（四）是否填寫棓關表單及紀 ✓ 

錄？

評估情形

未落實

填表人：＼霞理師鄒佩君l 複核：L噚靡尋找I
'6UC ,~ 

註::. : 

評估日期：113年8 月6日

改善措施
不適用 其他

1.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頻，同l類之作
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緒果於評估情形攔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未落實」、 「 不適用」或 「其
他」；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 、

「未落實」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斕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學務處衛保維
作業顛別（項目）：食物中毒事件處理1B02-03
評估期間：112年8月l日至113年7月31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落

落實
實

未落實

一丶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

✓ 

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
否與規定棓符。

(..:::..)內部控制制度是否
✓ 

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丶食物中募處理
（一）虛閏事故8寺，事

故場所是否依流程
✓ 

處理及填寫「學校
疑似食品中專事件
簡速赧告單」？

（二）是否迅速將患者
✓ 

送醫？
（三）是否琿實通赧桔

✓ 

關單位？
（四）餐廳是否立即停

✓ 

業並封鎖現場？
（五）是否保留食餘檢

✓ 

膛？
（六）是否立即成立指

✓ 

揮中心？
（七）是否依判定結果

✓ 

輔導改善？
（八）是否於期限內上

✓ 

網填赧？

填表人：＼設理師芻禛君l 複核：且疣龔較］uo V U 
,、

註：

評估日期：113年8 月6日

改善措施
不適用 其他

． 

l ．機關得就 l 項作業流程製作 l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顛，同 l 頡之作
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黠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落實」 、「 部分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或 「 其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學務處軍訓室

作業類別（項目） ：校圍安全事件通赧與處理作業 LB05-01

評估期間：112 年 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琦［綜屠士3 年 8 月 7 日

控制重點

一 丶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
圈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棓符。

(..:::..)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
及執行。

-=-、校圍安全事件通赧與處理：
（一）是否成立校安中心， 以推

動校圍災害詧理工作， 作為校圍
災窖詧理機制之運作平台？

（二）是否訂定「校圍災窖管理
窋施計畫」，明訂減災、整備、應
變及復原等階段具鱧作為及作業
流程？

（三）校安中心是否有固定作業
場所，設置電語、傳真丶網路及
必要設備，並由值勤同仁 24小時
值勤（非上班時段採乙顛值勤）？

（四）校安中心值勤同仁之手機
是否24小時保持暢通，受理校安
事件之通報？

（五）是否指派專人承辦校圍安
全業務？

（六）值勤同仁 受理校安事件
B寺，是否依校安事件屬性區分，
於時限內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 ？

（七）校安中心同仁是否熟稔性
平法丶個資法暨棓關法律規籍，
恪遘法律規定？

部分
落實

落實

✓ 

✓ 

✓ 

✓ 

✓ 

✓ 

✓ 

✓ 

✓ 

·- -

評估情形

一一 丶7

未落實 不適用

改善措施

其他



（八）校安專線是否輯知教職員

工生耘悉？

（九）是否定期檢討校圍安全及

災害管理狀況， 以提升校圍安全

工作成效？

填表人：

註：

✓ 

✓ 

複核：

l ． 機關得就 l 項作業流程製作 l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l 類之

作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不適用」或「其

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黠所規籍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 、

「 未落實」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攔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維
作業頫別（項目）：學生社團經費核銪作業 LBO2-'[[]]五五量」
評估期間： 112 年 8 月 l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評估日期： 113 年 8 月 9 日

改善措施部分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 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 

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梠
亻*寸k· °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 

計及執行。

..::..、學生社團經費核銷作業
（一）學生社團申請經蕢情形是 ✓ 

否掌握

（二）學生社團申請資料是否
於期限內繳交

✓ 

（三）學生社團是否派代表參與
核銷經費說明會，瞭鮮棓 ✓ 

關核銪事宜

（四）學生社團是否於期限內檢
✓ 

據核銷

（五）學生社圍是否於期限內繳
交棓關成果赧告等資料

✓ 

填表人：臣1積壺怡丨 複核： 櫺轟温菡照文l

註：
1.機關得就 l 項作業流程製作 l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頭，同 l 顛之作業流

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緒果於評估情形爛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其他」；

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係
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部分落實」、 「 未落實」或「不
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攔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維
作業頡別（項目）：樂群樓一樓門禁管控作業LB02-03.
評估期間：ll2年8月l日至l13年7月3l日」辶丛上乜記笹

評估日期：113年8 月9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 

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棓
亻k寸·k

°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計及執行。

二、樂群樓一樓門禁箜控作業
執行情形

（一）上課期間由學生會負責及 ✓ 

借用單位負責

（二）寒丶帚假期間由課指紐負
✓

丰貝

填表人：I棨闊顏嘉怡I 複核：諡謚矗菡照灶

注：

1.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頫，同l類之作業流
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緒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 「 落實」、「 部分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或「其他」；
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 其他」係
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 「 部分落實」、「 未落實」或「不
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攔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紐
作業頡別（項目）：學生社團器材借用作業LBOa� I 

評估期間： ll2年8月l日至ll3年7月3l 誆己疇圀
評估日期：113年8 月9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 、 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

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梠
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計及執行。

✓ 

二 、學生社團借用課指維器材
及場地作業執行情形

✓ 

（一）借用程序流程無問題，不
引超爭議。

（二）本紐器材使用狀況是否良
好，有無損壞或缺漏。

✓ 

（三）如器材有損壞，由本紐決
定借用方如何賠償並是否 ✓

禁止借用。

（四）每週咋認借用器材是否都
已歸還，並將借用單歸檔 ✓ 

整理。

填表人：I竺，積嘉崎l 複核：櫺轟蝨苑照文l

註：

1.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頫，同1頡之作業流
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緒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 「 落實」、「 部分落實」、「 未落實」 、「 不適用」或「其他」；
其中「不適用」係挂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酰合修正者；「 其他」係
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籍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部分落實」、「 未落實」或「不
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攔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荳蚪制度達邕住業自行評估表

評估單位：學務處生輔維 己］：巴邑辶L2主

作業頫別（項目） ：學生獎懲及操行作業 LBOc頁7了了這
評估期間：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7 月 3 f百一一

評估日期：113 年 8 月 l 日

控制重點

一、作業流程設計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
圈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桂符。

(-=-)內部控制制度設 計是否有
效。

二、導師班級登分或查詢之電腦
権限開放問題由生輔維辦理。

三 、 各單位學生獎懲程序是否依
本校 「 學生獎懲辦法」辦理。

四 、 學生大功及大過等處分、學
生成績操行不及格，是否依本校
「學生獎懲辦法」召開學生事務

會議審議。

註：

填表人：I江 ｀ `  ｀
曰
,., 」 ,， • 一五'之 2̂丶4•＇ ＾ 今

評估情形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落實

✓ 

✓ 

✓ 

✓
． 

✓ 

複核：
因昷吳育獻

改善措施
不適用 其他

, .  

1. 機關得就 l 項作業流程製作 l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頻，同 l 類
之作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黠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咭果於評估情形攔勾選 「 落實」、「 部分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

正者；「其他」係指評亻古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籍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
落實」、「未落實」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攔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癤博1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評估單位：學務處生輔維 己閂豆正－益
作業類別（項目） ：住宿服務作業 LBOl-02

評估期間： 112 年 8 月 l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
評估日期：113 年 8 月 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 、 作業流程設計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

✓

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棓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設計 是否有 ✓

效。

二 、 學生住已申請流程是否依本 ✓ 

校 「宿舍輔 妻點」辦理？

三丶床位保留作業是否依本校「宿 ✓ 

舍輔導妻點」辦理？

四 、 住宿學生是否依限繳納住宿 ✓ 

費，有無查核機制？

五 、 學生宿主退宿申請是否依本 ✓ 

校 「宿舍輔 妻點」退貴？

填表人：性｀i林旺生丨
疇

：
慣磊溫吳育iU

討：

1.機關得就 l 項作業流程製作 l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l 頻
之作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緒果於評估情形攔勾選「落實」、 「部分落實」、 「 未落T」、 「 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

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籍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 「部分
落實」 、「 未落實」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斕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竺墮滋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三益

評估單位：學務處生輔維
作業蕻別（項目） ：境外生生活輔導 LBOl�可一

一］己
評估期間：112 年 8 月 l 日至 113 年 7 序吞戶日

｀

評估日期：113 年 8 月 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落實

一丶作業流程設計有效性
✓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
圈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桂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設計是否有 ✓ 

效。

二、境外學生工作證丶居留蹬丶
健保卡申請時間。 ✓ 
（一）僑生、外籍生、交換生丶
陸生，不同； 分別，各式證件辨
理方式及資 皆不同。

（二）僑生、外籍生、交換生丶 ✓ 
陸生，不同身分別，各式蹬件繳
納金額亦不同。

（三）對於逾期未辦理申請之同 ✓ 

學，逾期後如何協助辦理。

三、境外學生是否有不適應之情
況兄。 ✓ 

（一）喵切多次宣導各項法令規

（二）注意新生是否明白申請辨 ✓ 

法。

填表人：慍1社晁蓮］ 複核：
匱磊昷吳育蘢|磧OJ

甜； ： 
1. 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l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蕻，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l

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昱甜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 「 落實」、「 部分落實」、「 未落實」、 「 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 「 不

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昱占未及弒合修正者； 「其他」1系指評估期間未發生
控制重＇占所規籍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 「 部分落實」、「 未落唷」或「不適用」情形，於政善措施斕
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總務處
評估期間：112年08月01日至113年07月31日

評估日期：113年08月23日

評估情形 部分落實／未
改善措施

評估重點
落實

部分未落未發不適 落實／不適用
1興革建議

情形說明落實 實 生 用
一 、評估機關目標無法達成之風險，並 V 

決定需優先處理之風險項目， 以及
I 定期滾動檢討風險評估， 以因應內

部及外部環境之改變。

二 、 依據各項業務性質與時俱進檢討不 V 

合時宜之控制作業及作業流程，並

落實執行各項控制作業。

三丶建立檢討主管法令規定機制，並針 V 

對外界意見或執行缺失部分即時檢

討棓關法令規定。

四 、 遵循桂關法令規定或契約。 V 

五 、 就涉及人民権利或義務之主管業務 V 

建立適當之檢核 、 審查、追蹤、伶制

或考核等管理機制，並除依法公開

外，另依風險評估結果，推動其行政

作業流程透明措施，以利外部監督及

型塑廉能政府。

六 、 就主管業務對梠關機關或單位善盡 V 

監理丶督導或輔導等責任。

七 、 針對內部高風險業務設有明維職能

分工及職務輪調等機制。

（請人事室就本校涉及高風險業務·之．單

位，其職能分工及職務輪調機制情形進

行評估， 其餘單位免列示本項）

三、總務事項



評估情形

落實1部分1
未落

1
未發

1
不適

落實實生用
l l 

八、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
或內部稽核業務謠僚單位依棓關法
令規定落實辦理下列工作（往 3)

（一）校級重要會議決議事項管考－
秘書室

（二）資訊安全稽核－計網中心
（三）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

秘書室
（四）政府勞務財務採購稽核－總務IV 

處事務維
（五）工程採購及施工查核－總務處IV

營繕維
（六）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續效及

獎懲）－人事室
（七）內部審核－主計室
（八）事務蘅理工作檢核－總務處
（九）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秘書

室

（非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內部控制或
內 部稽核業務某僚單位免列示本
項）

填表人巨瓦玉园疍 複核店；；＼l¢ 二丘王母位主管 巨邑旦正夏哥屆汜 ＇，了」 ～［三目
註：

l ．各單位除上列必要評估重點外，另得視業務性質及外部意見等調整增列評估重點項目，並依評估
結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 「 落實」、「 部分落實」、「 未落實」、「 未發生」 或 「 不適用」；其中 「 未發生」
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 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者；「 不適用」亻系指評估期間法令
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評估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等 。

2.「評估期間」 係指本項作業自行評估所涵蓋之期間； 「 評估日期」指執行該項評估之日期。
3．該評估重點係由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或內部稽核 業務革僚單位自行填寫依其棓關法

令規定應辦理之工作，如施政績效管考、資訊安全稽核、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政府採購
稽核丶工程施工查核、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績效及獎懲）、內部審
核、事務管理工作檢核及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等工作。

4．本表及其佐蹬資料等，應自辦理自行評估工作結束日超，以書而文件或電子化型式至少保存五年。

評估重點

V 

部分落實／未 改善措施
落實／不適用1興革違議情形說明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 ：總務處事務維
作業頫別（項目） ：JCOl-06 逾 15 萬元財物勞務採購作業
評估期間 ：112 年 08 月 01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洛－十 李只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落實
一、請購作業：
（一）是否依規定辦理請購作業？
（二）廠商資格及規格內容限制是

✓ 

否符合法令規定？
（三）投標須師及契約書等是否為

工程會公告最新版本？
二、開標、審標及決標作業：
（一）是否依規定訂定底價？
（二）開標是否到達規定合格投標

廠商家數？ ✓ 

（三）是否依規定辦理決標並作成
開標議價／決標／流標／廢標
記錄？

三、交萁及驗收作業：
（一）安排驗收時應檢附交貨資料

是否齊全？
✓ 

（二）主驗人是否依規定指派符合
資格人員？

（三）採購驗收是否哦實執行？
四、核鍺作業：
（一）核銷文件是否齊全及符合規

定？ ✓ 

（二）如有逾期罰款，罰款
金額是否正喵？

填表人： 慕芷菱 E 匣
－

－員
一一

·泰-
丶

-芷-:
一

爻l
複核：黃子玲 區這囯怛嶧嶧

評估日期：113 年 08 月 23 日

註：

3.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頡，同1頫之作
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4.各機關依評估緒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不適用」或 「 其他」；
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黠未及配合修正者； 「 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黠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 「 部分落實」、「 未落實」
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櫚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七 、 查察 是否依契约約定之檢
（試）驗 、查驗或驗收程序丶 ✓

期限辦理。

八丶廠商是否依契約辦理檢（試）
驗；有無發現或預見廠商之
履約瑕疵；查驗 、 測試或檢 ✓

驗緒果是否符合契約约定；
其緒果有無偽造變造情形。

九 、 廠商是否依契約所定保險內
容投係；有無偽造變造保險 ✓ 

文件情形。

十丶 查察廠商履約是否有契約所
定不發還保蹬金之情形；廠
商連帶亻呆3登書 、 保險單之有
效期是否符合契約約定；連
帶係蹬書 、 保險單有無偽造 ✓ 

變造情形；契約金額 、 期限
增加或延長時，保蹬金 、 保
險單之金額及有效期是否配
合調整。

十一丶契約變更，是否經機關及
廠商雙方之合意，作成書面 ✓ 

紀錄，並簽名或蓋章。

十二 、 契約變更，是否依 「 採購
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 ✓ 

備查規定一覽表」 辦理。

十三 、 履约爭議發生後，是否迅
✓ 

速處理爭議。

填表人：蓁芷菱乜L頁
．

藍羞
一

天（複核：黃子玲 雷于囹 蟬長胡咿榮
討� : 

5.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顛，同l裴頁之作
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6.各機關依評估緒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 或「其他」；
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黠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櫚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總務處事務維
作業類別（項目） ：JCOl-07 履約管理作業
評估期間： 112 年 08 月 01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洛＇， 李只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各
✓ 

類採購契約範本。

二、得標廠甯契約單價是否須依
契約所定方式調整，調整後
是否合理，是否無強以機關

✓ 

不合理之預算單價調整廠商
標價單價，廠商標價單價有
無不合理情形。

三、是否依契約約定支付契約價
✓ 

金。

四丶契約變更或廠商申請展廷履
約期限，其實際情形是否合 ✓

法丶合理。

五、得標廠商如因不可抗力因素
申請展延履約期限，所持事
實及理由是 否符合契約約 ✓

定，對於履約進度有無實質
旦示」， 孿曰 。

六、查察得標廠商是否無轉包情
形；分包廠商是否已依法登
記或設立，是否具備履行契
約分包事項能力；廠甯履約
人員是否無不適任之情形； ✓ 丶

是否無違反勞工安全衛生規
定；是否無違法僱用外籍勞
工；履 約標的來源是 否合
法；是否有保障勞工權益。

評估日期： 113 年 08 月 23 日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總務處事務維
作業類別（項目） ：JCOl-01 校外單位場地借用作業
評估期間： 112年08 月 01 日至 113年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落實

一、場地借用單位是否堢實完成
✓ 

場地璀認及借用作業？

二、場地借用單位是否於期限內
✓ 

完成繳賣作業？

三、場地借用單位是否於場地使
✓ 

用後嘩實完成復原作業？

填表人
I 
． 
紐

「丑
頁

士、'」 �』.1 複核：黃子玲 扔皙今臺了可抛務長胡魍燊l只示
－

+I

評估日期： 113年08 月 23 日

注：

1.機關得就 l 項作業流程製作 l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頫，同 l 頻之作業
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黠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 「 落實」、「 部分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或「其他」；
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 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黠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 未落實」
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櫚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總務處文書紐
作業類別（項目）： （LC03-01) 收文作業
評估期間：112 年 08 月 01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控制重點
落 實

評估日期：113 年汀 10 日• _ 
l 

評估情形

：； I 未落實 1 不適用 1 其他 1改善措施

一丶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及作業 流程圖

之至作是否與規定棓符。
(.::.)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

及執行。
二、收文作業
（一）教育部電子交換系統是否正當

收文：登入 教育部收發文系統
收文匣查看是否有異常訊息。

(.::.)查看公文線上簽核系統是否有
將電子公文收進，每日列印收
文清單並與系統發送給收文人
員之收件狀態 E-ma i 1 進行核
對是否有全藪收下。

（三）如有未收下之公文，如是對方
發文問題，發文單位會重新發
文。如是系統問題就必須至系
統內將該公文列印出來掃描後
用線上或紙本發給承辦單位。

（四）及時處理單位退文之公文經兩
個單位之退件即請主任私書裁
示承辦單位，以免耽誤公文時
效。

（五）琿認各單位領取紙本公文時需
簽收。

v

 

v

 

填表人：校聘組員蓁宜玲

I住 吐苯官玲1

複核：維長張淑真總務長胡豐滎

捍 l-�ill
言主：

"::,-J, E竺竺叨立田？ lb
1 ． 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頫，同 1 類之亻；；7

辶

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十或「其他」；其

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
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或 不適用」
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年度

評估單位：總務處文書紐
作業類別（項目）： （LC03-02)發文作業
評估期間： ll2 年 08 月 01 日至113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日期：113年 8 月10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落實 分
實

部
落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改善措施

一丶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 ）作業程序說明及作業流程

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棓
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計及執行

二、每日杏看 1 教育部電子公
文交藉系統」發文結果，
隨時注意發文狀態，並針
對尚未接收之公文處理。

（一）已接收之公文：於發文匣
發文狀態處顔示之公文為
全部琿認 。

（二）未接收之公文：於發文狀
態顗示黃燈號 ， 表部分琿
認代表使用者未喵認，可
重送，等待使用者接收公
文。紅燈號，表發文失敗，
可重送，如當日內仍未收
下，則列印紙本寄送公
文，並於系統中標註已處
理。

三 、 每日針對紙本郵寄之 公
文，製成「文書維郵寄
發文清冊」 一 式兩份給
郵寄人員簽章並留存，
一份 自留，作為寄送紙
本之憑蹬。

四 、 密件公文必須將公文裝在
兩個不可由信封看到內容
的信封裡面，以密件呈
現，信封封面與一般郵寄
之公文柑同。

v

 

v

 

v

 

v

 

填表人：校聘維員蔡宜玲 複核辶菡足長惡淑

注： 二醞 1竺
l ． 機關得就 l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頫，同 1 類之作業

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攔勾選 「 落實」、「部分落實」、 「 未落實」、「 不適用」或 「 其他」；

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 係
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 、「 未落實」或十不

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斕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總務處文書維
作業類別（項目）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緊急災客復原 (LC03-03)
評估期間：112 年 08月 01 日至 113 年 07月 31 日

評估日期： 113 年g月 10 日

評估重點

一丶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

是否與規定桂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 、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緊急災客復原

（一）總務處文書紐（業務操作慮用面）
1 ． 公文線上簽核拴動 、 續效陳赧
2． 公文線上簽核操作諮詢
3 ． 公文線上簽核系統 Bug向廠商反應
4． 公文線上簽核系統擔充功能接洽
5.其他操作慮用面問題

（二）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資訊技衙面）
L 伺服器主機維運 、 備援規劃
2.資安問題
3 ． 伺服器主機故庫排除
4 ． 如公文線上簽核系統或公文資料因

主機故障而需復原，由計網中心聯絡
軟體廠甯處理

5． 其他資訊棓關問題
（三）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緊急災窖復原

標準流程(SOP)

填表人：維員吳冠麟
I · 一，云丑I I 

自行評估情形

落實 部分 未落 不適 其 改善措施
·.

落實 李只 用 他

V 

V 

V 
V 

V 

V 

V 

複核： 維長張淑其 總務長胡豊榮
範刮I3P桁k..古I r:一－ - "'~ ·i寸

I,.II.只元可'
訌疇．｀ l^＂」｀＊＇農蠱大研 L配栄l f，丨｀

l． 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l類之言
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不適用」或「其他」；
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蛄未及配合修正者； 「 其他」
係挂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攔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總務處營繕維
作業類別（項目）：LC04-01-1新興工程（建造經費達一千五百萬元以上）作業
評估期間：112年08月01日至113年07月31日

評估日期：113年Z月16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各
十

字只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落實

一丶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

V 

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棓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

V 

及執行。
二、新興工程作業
（一）是否編撰構想書，且構想書

應就工程興建期間及營運後
V 

成本之可用資金變化情形進
行預測。

（二）新興工程總經費達1,500
萬元，是否提送校務基金管 V 

理委員會就經費預算審議。
（三）新興工程總經費超過5,000

萬元，是否依「政府公共工
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 業要 V 

,'·" 

點」辦理工程計畫構想書及
初步設計(30％圖說）送審。

（四）璀定設計成果，是否取得建
照、候選綠建第讒書 (5,000
萬以上）丶智慧建第蹬書(2 V 

億以上）、通過5大管線審
查。

（五）是否依採購法規定辦理修繕
V 

案採購招標及決標作業。

（六）督導廠商注意履約品質。 V 

（七）收到廠商竣工書面通知，會
同使用（管理）單位、監造單
位及廠甯，璀定是否竣工； V 

收受監造單位送審之竣工資
料，辦理驗收作業程序。



複核：維長鄭仁福總務長胡豐榮

註： 一＿＿＿
l霆蠶晝蠲

、

巴三严「｀
1． 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頻，同l頫之作

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閼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攔勾選 「 落實」、「 部分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或 「 其他」；

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 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部分落實」 、「 未落實」

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櫚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匾～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總務處營繕維
作業類別（項目） ： LC04-01-2 新興工程（建造經費未達一千五百萬元）作業
評估期間：112 年 08 月 01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日期：113 年 8 月 16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丶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

V 

圄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梠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

V 

及執行。
二 、 新興工程作業

（一）嘩定採購經費。 V 

（二）嚀定工程局建築法第9條規
定新建 、 增建 、 改建 、 修建 V 

之建造行為。
（三）琿定設計成果，是否取得建

V 

照及通過5大管線審查。
（四）是否依採購法規定辦理修繕

V 

案採購招標及決標作業。

（五）督導廠崗注意履約品質。 V 

（六）收到廠南竣工書面通知，會
同使用（管理）單位、監造單
位及廠甯，璀定是否竣工； V 

收受監造單位送審之竣工資
料，辦理驗收作業程序。

填表人：技士黃家宙 複核：維長鄭仁福總務長胡豐榮
IL, `十士l 今、， ·- I lu.. ... L E ' 一、户5.~1l
11x.� � :IJ、 ＾l 扇五釋1平祠「茁邙叨百家l註

1. 機關得就 l 項作業流程製作 l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頹，同 1 頫之作
業流程合併 l 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黯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落實」 、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 或 「 其他」；
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黠未及配合修正者； 「 其他」

係挂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 、 「 未落實」
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總務處營繕維
作業頡別（項目）：LC04-02-1 工程及設備修繕（15 萬元以上）
評估期間： 112年08 月 01 日至 113年07 月 31 日

評估日期： 113年 8月 16 日

控制重點
洛�j; 爭只

（一）琿定採購經費。 V 

(..::...)哦定設計成果。 V 

（三）依採購法規定辦理修繕案採
購招標及決標作業。

V 

（四）督導廠甯注恋履約品質。 v 

（五）會同使用（管理）單位 、 監造
單位及廠甯，璀定廠商是否
竣工；收受監造單位送審之 V 

竣工資料，辦理驗收作業程
序。

填表人： 技士黃家寅
l . . _u...a.-..S..I 

11文＝］｀不只

部分

落實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複核：維長鄭仁福總務長胡豐榮

· 
- ,  ... ̀ -~矗

． －｀｀ 

農務碌圯甿哀l
1 ． 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頫，同 l 頡之作

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 於評估情形櫚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或「其他」；

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黠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黠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 「 部分落實」 、 「 未落實」
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總務處職安維
作業頡別（項目）：LC06-01 職業災害管理作業
評估期間：112 年 08 月 01 日至 113 年07 月 31 日

, -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洛狂 夸只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洛－十 李只

一 、 事故發生後，粗關單位
是否於時限內完成通赧 V 

及調查。
二 、 虛驚事故時，事故場所

是否填寫「災害調查記 V 

錄表」 。

三 、 事故調查結果是否提出
V 

改善對策及預防措施。

四 、 職業災害統計填報資料
V 

是否按期限內填報。

填表人：校聘專員邱佳慧 複核：總務處營繕維維長鄭仁福慣澧訐』R仁福1
匱団邱佳彌q 總務長胡豐榮 抛務長胡薳圀日

評估日期：113 年芯月 13 日

＇ 
言主 ：

3.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頫，同l頭之作業
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黠納入評估。

4.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 「 落實」、「 部分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或 「 其他」；
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資產經營管理維
作業頡別（項目） ：BCO5-O6 被占用不動產（非宿舍部分）之箜控及裏理作業
評估期間：112 年 08 月 01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活日期：113 年 8 月 30 日

控制重點

一 、作業流程的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
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棓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
執行。

二、被占用不動産（非宿舍部分）之管
控及處理作業

（一）是否訂定 被占用不動產清查及
處理計畫。

（二）是否辦理使用補償金追收事宜。

（三）是否積極檢討排除占用收回公
用或通和占用機關辦理撥用或
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交由財政部
國有財産署接管 處理。

（四）每年處理目標是否達被占用不
動産筆（錄）款或面積之10%。

（五）是否每半年依限將棓關表赧送
主管機關。

（六）是否每年召開檢討會。

填表人： h漬 菻囯U甘

評估情形

部分落
落實 未落實

實

✓ 

✓ 

複核： • ． ．.：'「 .1.., 丨｀小＾ ·, 矛汀

改善措施
不適用 其他

無占用
情事

✓ 

✓ 

✓ 

✓ 

✓ 

✓ 

國長胡留榮l

註： 霏·函乎
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l類之作

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緒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 「 落實」、「 部分落實」、「 未落實」、「不適用」或 「 其他」；

其中 「不適用」亻系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部分落實」、「 未落實」

或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櫚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總務處職安維
作業顛別（項目） ：LC06-07 教職員工傳染病處理
評估期間：112 年 08 月 01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洛－十 李只
洛7/; 字只

未落實

一 、 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 V 

流程圈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梠
亻＾寸＊ °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計及執行。 V 

二 、 校園傳染病處理作業
（一）是否依據傳染病防治法訂 V 

定作業流程？

（二）發現或接獲個案通赧是否
立即與個案連繫？ V 

（三）是否處理傳染病及通報：
依 「 傳染病防治法」規定通報 V 

衛生主管單位。

（四）是否填寫棓關表單及紀
錄？ V 

評估日期：113 年6月 13 日

改善措施
不適用 其他

填表人：校聘護理師張巧某 複核：總務處營繕紐維長鄭仁福值昌：＼鄭仁
I;這張巧蓋1.9.\K 總務長胡豐榮，晶茲E+nl`'士` I 

1 一·-^.. "'·酮4`註．
3 ． 機閼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頡，同1類之作

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4.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墓實」、「 不適用」或 「 其他」；

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 其他」
係挂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 「 部分落實」、「 未落實」
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攔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福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
113年度

評估單位：國研處
評估期間：112年08月l日至113年07月31日

評估日期： 113 年8月 23 日

評估情形 部分落實／未
改善措施

評估重點
落窋 部分未落未發不適 落窋／不適用

1興革建曦
情形說明落實 實 生 用

一 、評估機關目標無法達成之風險，並
決定需優先處理之風險項目， 以及
定期滾動檢討風險評估， 以因應內 V 

部及外部環境之改變。

二、依據各項業務性質與時俱進檢討不
合時宜之控制作業及作業流程，並
落實執行各項控制作業。

V 

三、建立檢討主管法令規定機制，並針
對外界意見或執行缺失部分即時檢
討桂關法令規定。

V 

四 、遵循桂關法令規定或契約。
V 

五、就涉及人民権利或義務之主管業務
建立適當之檢核、審查、追蹤、管制
或考核等管理機制，並除依法公開
外，另依風險評估結果，推動其行政 V 

作業流程透明措施，以利外部監督及
型塑廉能政府。

六 、就主管業務對棓關機關或單位善盡
監理丶督導或輔導等責任。 V 

七 、針對內部而風險索務設有明琿職能
分工及職務輪調等機制。
（請人事室就本校涉及而風險業務之．單
位，其職能分工及職務輪調機制情形進
行評估，其餘單位免列示本項）

四、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發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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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落

八、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
或內部稽核業務暴僚單位依梠關法
令規定落實辦理下列工作（註3)
（一）校級重要會議決議事項管考＿

秘書室
（二）資訊安全稽核－計網中心
（三）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

秘書室
（四）政府勞務財務採購稽核＿總務

處事務維
（五）工程採購及施工查核＿總務處

營繕紐
（六）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績效及

獎懲）－人事室
（七）內部審核＿主計室
（八）事務管理工作檢核＿總務處
（九）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秘書

室
（非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內部控制或
內 部稽核業務某僚單 位免列示本
項）

填表人邑五』且［亂z 複核 單位主管 僵哥屈尸巨、 且［：五耳4，且

i:t : 
I.各單位除上列必要評估重點外，另得視業務性質及外部意見等調整增列評估重點項目，並依評估

結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 「 落質」、「 部分落實」 、 「 未落實」 、「 未發生」 或 「 不適用」；其中 「 未發生」
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者；「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
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評估重黠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等 。

2. 「 評估期間」 係指本項作業自行評估所涵蓋之期間；「 評估日期」指執行該項評估之日期。
3.該評估重點係由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或內部稽核業務維僚單位自行填寫依其棓關法

令規定 應辦理之工作，如施政績效管考、資訊安全稽核丶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政府採購
稽核、工程施工查核、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績效及獎懲）、內部審
核、事務管理工作檢核及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等 工作。

4.本表及其佐蹬資料等，應自辨理自行評估工作 、咭束日起，以書面文件或電子化型式至少係存五年。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國研處

作業類別（項目）：外賓接待（含締結妣妹校簽約儀式）作業流程
評估期間： 112 年 8 月 l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

評估日期： 113 年 8 月 23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程圈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棓

V 
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計及執行。 V 

二、外賓接待（含締緒姐妹校）
作業

（一）合約書璀認無誤後進行
印製。 V 

（二）所有活動必需品是否備
齊（迎賓海赧、桌牌丶

V 合約書）。
（三）於活動前一天再次與校

內與會主詧琿認活動時
V 

間。
（四）協助活動之同仁與學生

是否已熟悉活動（典禮）
V 

流程。

（五）纪念牌是否已訂製完成。
V 

（六）是否已準備伴手禮。
V 

（七）是否調派本校公務車接
送外賓。 V 

（八）是否安排宴請行程。

V 



填表人： 複核：且昱［，出這［二二］n
註：

1. 機關得就 l 項作業流程製作 l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頻， 同 l 裴頁之作

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紹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緒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
「

落實」、「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 「 其他」；

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

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 「
未落實」

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櫚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
113年度

附件四

評估單位：國研處
評估期間：112年08月01日至113年07月31日

評估日期： 113 年9月 25日

評估情形 部分落實／未
改善措施

評估重點
落實

部分未落未發不適 落實／不適用
1興革建曦

情形說明落實 實 生 用
一 、評估機關目標無法達成之風險，並

決定需優先處理之風險項目， 以及

定期滾動檢討風險評估， 以因應內 V 

部及外部環境之改變。

二、依據各項業務性質與時俱進檢討不

合時宜之控制作業及作業流程，並

落實執行各項控制作業。
V 

三、建立檢討主管法令規定機制，並針

對外界意見或執行缺失部分即時檢

討梠關法令規定。
V 

四 、遵循桓關法令規定或契約。
V 

五、就涉及人民損利或義務之主管業務

建立適當之檢核丶審查、追蹤、管制

或考核等詧理機制，並除依法公開

外，另依風險評估結果，推動其行政 V 

作業流程透明措施，以利外部監督及

型塑廉能政府。

六 、就主管業務對棓關機關或單位善盡

監理丶督導或輔導等責任。 V 

七、針對內部高風險業務設有明嚀職能

分工及職務輪調等機制。

（請人事室就本校涉及高風險業務之單 V 

位，其職能分工及職務輪調機制情形進

行評估，其餘單位免列示本項）



評估情形 部分落實／未 改善措施
評估重點

落實
部分未落未發不適 落實／不適用 1興革建議情形說明落實 實 生 用

八 、 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
或內部稽核業務蓽僚單位依梠關法
令規定落實辦理下列工作（註 3)

（一）校級重要會議決議事項管考－
秘書室

（二）資訊安全稽核－計網中心
（三）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

松書室
（四）政府勞務財務採購稽核－ 總務

處事務維
（五）工程採購及施工查核－ 總務處 V 

營繕紐

（六）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續效及
獎懲）－人事室

（七）內部審核－主計室
（八）事務管理工作檢核－ 總務處
（九）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秘書

室
（非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內部控制或
內部稽核業務·晶僚單位免列示本
項）

填表人：匱 "1l匯虱 複核： 單位主管 監諜盟黃玉刃 l卜訂店內註［，7 l 目甾

詛主 ： 
1.各單位除上列必要評估重點外，另得視業務性質及外部恋見等調整增列評估重點項目，並依評估

緒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 「 落實」、「 部分落實」、「 未落實」、「 未發生」或 「 不適用」；其中 「 未發生」
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者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
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評估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等 。

2. 「 評估期間」係指本項作業自行評估所涵蓋之期間 ；「 評估日期」指執行該項評估之日期。
3.該評估重點係由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或內部稽核業務藩僚單位自行填寫依其棓關法

令規定 應辦理之工作，如施政續效管考 、 資訊安全稽核 、 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 、 政府採購
稽核 、 工程施工查核 、 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 、 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績效及獎懲） 、 內部審
核 、 事務管理工作檢核及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等 工作。

4.本表及其佐蹬資料等，應自辦理自行評估工作緒束日超，以書而文件或電子化型式至少保存五年。



附件四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國研處
作業類別（項目）：LD02-l學生出國交換作業
評估期間：112 年 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丶作業流程有效性 V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梠 V 

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計及執行。 V 

-=- 、 出國交換作業 V 

（一）出國交換是否依審查流程
進行作業

V 

（二）出國交換經賚補助是否足
V 

夠，補助金額是否得宜。

（三）錄取學生是否辦理出國交
換期間之校內註冊及選課事 V 

宜。

（四）交換學生返國後有無繳交
心得赧告及租關資料辦理核銷 V 

手續。

鄙霈壯訌 11'菇＂斤是＂£ 樟 ＇ ．， 且填表人：慍，劉雅琪l
複核：

令 ＾
｀ 

評估日期：113 年 9 月 25 日

, -
注：
1.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頻，同l頫之作業

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 ，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攔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或 「 其他」；

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 其他」
亻系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 、「 未落實」
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攔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國研處
作業類別（項目）： LD02-2 外籍學生申請入學作業
評估期間：112 年 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落實

一丶作業流程有效性 V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程圈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桂 V 

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計及執行。 V 

二 、 申請入學作業

（一）申請簡章更新及公告作業 V 

（二）申請入學資料檢核 V 

（三）招開入學審查會議 V 

（四）公告錄取名單 V 

（五）寄發入學通和書及入學注
V 

意事項

填表人 區1釷屠虱複核 開溫帶醬卣嚀i匯這

評估日期：113 年 9 月 25 日

註：

3. 機關得就 l 項作業流程製作 l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頫，同 l 頰之作業
流程合併 l 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4.各機關依評估緒果於評估情形攔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未落實」 、「 不適用」或 「 其他」；
其中 「 不適用」亻系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籍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部分落實」、 「 未落實」
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斕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附件四

評估單位：國研處－李雅棻
評估期間：112年08月l日至113年07月31日

評估日期： 113 年9月25 日

評估情形 部分落實／未
改善措施

評估重點
落實

部分未落未發不適 落唷／不適用
1興革建曦

情形說明落實 窋 生 用
一 丶評估機關目標無法達成之風險，並

決定需優先處理之風險項目， 以及

定期滾動檢討風險評估， 以因應內 V 

部及外部環境之改變。

二、依據各項業務性質與時俱進檢討不

合時宜之控制作業及作業流程，並

落實執行各項控制作業。
V 

三、建立檢討主管法令規定機制，並針

對外界意見或執行缺失部分即時檢

討梠關法令規定。
V 

四 、遵循桂關法令規定或契约。
V 

五、就涉及人民椎利或義務之主箜業務

建立適當之檢核、審查、追蹤、管制

或考核等管理機制，並除依法公開
丶

外，另依風險評估結果，推動其行政 V 

作業流程透明措施，以利外部監督及

型塑廉能政府。

六 、就主管業務對棓關機關或單位善盡

監理丶督導或輔導等責任。 V 

七、針對內部而風險業務設有明嚀職能

分工及職務輪調等機制。

（蹟人事室就本校涉及而風險業務之．單 V 

位，其職能分工及職務輪調機制情形進

行評估，其餘單位免列示本項）



評估情形 部分落實／未 改善措施
評估重點

落實
部分未落未發不適 落實／不適用

1興革建墩
情形說明落實 實 生 用

八、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
或內部稽核業務暴僚單位依棓關法
令規定落實辦理下列工作（註3)
（一）校級重要會議決議事項管考－

秘書室
（二）資訊安全稽核－計網中心
（三）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

秘書室
（四）政府勞務財務採購稽核－總務

處事務維
（五）工程採購及施工查核－總務處 V 

營繕紐
（六）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績效及

獎懲）－人事室
（七）內部審核－主計室
（八）事務管理工作檢核－總務處
（九）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鉍書

室
（非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內部控制或
內 部稽核業務某僚單 位免列示本
項）

填表人慍tfi藐趾墓l 單位主管 鄘悶盟靑玉肚頁寸t``痧 忍］複核：
-
r 7 

言主 ：
1.各單位除上列必要評估重點 外，另得視業務性質及外部意見等調整增列評估重點項目，並依評估

緒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 「 落實」、「 部分藩實」、「 未落實」、「 未發生」或 「 不適用」；其中「未發生」
係指有評估重尪所規籍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者；「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
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評估重點 未及配合修正者 ，或無評估重點 所規範之業務等。

2.「評估期間」係指本項作業自行評估所涵蓋之期間；「 評估日期」指執行該項評估之日期。
3.該評估重點係由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或內部稽核業務暴僚單位自行填寫依其桂關法

令規定應辦理之工作，如施政續效詧考、資訊安全稽核丶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政府採購
稽核丶工程施工查核、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續效及獎懲）、內部審
核、事務管理工作檢核及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等工作。

4.本表及其佐蹬資料等，應自辦理自行評估工作緒束日超，以書而文件或電子化型式至少保存五年。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國研處－國際維
作業頻別（項目）： LD02-3 國際交流推動小維作業
評估期間：112 年 0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國際交流推動小維作業－
教師提出臨時出國計畫案送國際

V 
交流推動小維會議審議

填表人匱巨擘l
複核: l�W!t't悶檯玉料苣翌齿禕及恿J

評估日期： 113 年 9 月 25 日

往：
1.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顛，同l頫之作業

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咭果於評估情形攔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不適用」或 「 其他」；

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 其他」
亻系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 「 部分落實」 、「 未落冇」
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攔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國研處－國際及兩岸事務維
作業類別（項目） ： LD04-l 僑生招生
評估期間：112 年 08 月 1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作業流程有效性 V 

署假期間調查簡章 V 

依照來文期程完成填寫招生
V 

計畫事宜

依照來文期程發出系所審查
V 

通知單

依照來文期程回義系所審查
V 

結果

複核 蕭霈盟蘅玉料為尼犀工且填表人：I嘉翳再刁似慕l
II」 y` 

評估日期： 113 年 9 月 25 日

註：

1. 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頡，同l顛之作
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咭果於評估情形攔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或「 其他」；
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部分落實」、「 未落實」
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斕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國研處＿國際及兩岸事務維
作業頡別（項目）：LD04-2陸生招生
評估期間：112年08月l 日至 113年07月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作業流程有效性 V 

署假期間調查簡章 V 

開學後召開順次排序丶 名額
V 

協調會

依照來文期程完成填寫招生
V 

計畫事宜

依照來文期程發出系所審查
V 

通知單

依照來文期程回瞿系所審查
V 

結果

填表人：贗図主島直
配監正～－

祿核： ••• 

忧園遺丑』

評估日期：113年9月 25 日

註：

3. 機關得就 l 項作業流程製作 l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頡，同 l 頫之作業
流程合併 l 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4.各機關依評估 、結果於評估情形攔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未落實」 、 「 不適用」或 「 其他」；
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 「 部分落實」、「 未落實」
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櫚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附件四

評估單位：國研處
評估期間：112年08月l日至113年07月31日

評估日期：ll3年08月30日- -

評估情形 部分落實／未
改善措施評估重黠

落實部分未落未發不適 落實／不適用． 
1興革建繕情形說明

落實 實 生 用
一 、評估機關 目標無法達成之風險，並

決定需優先處理之風險項目，以及
定期滾動檢討風險評估，以因愿內 ✓ 

部及外部環境之改變。

二 、 依據各項業務性質與時俱進檢討不
合時宜之控制作業及作業流程，並
落實執行各項控制作業。

✓ 

三 、建立檢討主芾法令規定機制，並針
對外界意見或執行缺失部分即時檢
討棓關法令規定。

✓ 

四、遵循梠關法令規定或契約。
✓ 

五 、 就涉及人民椎利或義務之主管業務
建立適當之檢核、審查、追蹤、管告
或考核等 管理機制，並除依法公開
外，另依風險評估、結果，推動其行政 ✓ 

作業流程透明措施，以利外部監督及
型塑廉能政府。

六 、 就主管業務對棓關機關或單位善盡
監理丶督導或輔導等責任。 ✓ 

七、針對內部高風險業務設有明璀職能
分工及職務輪調等機制。

（請人事室就本校涉及而風險業務之單 ✓ 

位，其職能分.:r.及職務輪祠攙術」情形遠
行評估，萁餘單位免列示本項）



評估重點
評估情形

落實I ：二三
部分落實／未
落實／不適用

情形說明

改善措施
1興革建讠

八、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
或內部稽核業務暴僚單位依梠關；
令規定落實辦理下列工作：
（一）校級重要會議決i義事項管考－

秘書室
（二）資訊安全稽核－計網中心
（三）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

秘書室
（四）政府勞務財務採購稽核＿總務

處事務維
（五）工程採購及施工查核－總務處

營繕紐
（六）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績效及

獎懲）－人事室
（七）內部審核－主計室
（八）事務管理工作檢核－總務處
（九）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秘書

室

（由機關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內部控
制或內部稽核業務某僚單位負責評
估，其餘單位免列示本項）

✓ 

複核： nU
 

單位主管：信豈豈』且訃

註：
1.各單位除上列必要評估重點外，另得視業務性質及外部意見等調整增列評估重點項目，並依評估

咭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 「 落實」、 「部分落實」、 「未落實」、 「未發生」 或 「不適用」；其中 「未發生」係
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 發 生，致無法評估者；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
定或作法已修正，但評估重點 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等。

2. 「 評估期間」係指本項作業自行評估所涵蓋之期間； 「 評估日期」指執行該項評估之日期。
3.該 評估重點係由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或內部稽核業務话僚單位自行填寫依其梠關法

令規定應辦理之工作，如施政磧效管考、資訊安全稽核、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政府採購
稽核、工程施工查核、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績效及獎懲）、內部審
核、事務管理工作檢核及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等工作。

4.本表及其佐蹬資科等，應自辦理自行評估工作結束日超，以書而文件或電子化型式至少係存五年。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國研處－學發紐
作業頫別（項目）： LDOl-01 學報審查出刊作業
評估期間： 112年8 月 l 日至 113年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洛，十－ 李只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文稿是否一稿雙投
V 

複核．巨戸.�' [• :＇ .I 填表人：辶11；玉三図
"^ ^ ~ 

I -:,,
p
· 4正-＃達B2r

評估日期： 113年9 月 24 日

J.kJ. 」. c J 

註：

l ．機關得就 l 項作業流程製作 l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l 顛之
作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緒果於評估情形攔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 「 未落實」 、 「 不適用」或 「其
他」；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 「 部分落實」 、

「 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斕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國研處－學發維
作業類別（項目）：LDOl-3 圉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評估
期間：112年8月l日至113年7月31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程圈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棓 ✓ 

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 計及執行。

二 、 國科會專題研究研究計畫
作業
（一）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是

否 依據公文來函辦 理 ✓ 

徵求及申請。
（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核定

案後，是否通和計畫主持
人線上簽署執 行同意

✓ 
書及本校執 行國 科 會
專 題 研究計畫切緒書。

（三）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執行
及執行中各類變更案，是 ✓ 

否依棓關規定辦理。
（四）國科會各頫專題研究計

畫 ，執行完畢是否於規定 ✓ 

時程內辦理緒案。

評估日期：113年8月l日

改善措施

不適用 其他

． 

填表人：陳昭女慍、＇聘堢i如l 榎核 廷
禮閭

t
!`q

尽＝L "
枉

珥
＇，扇． 芯

．－

，；，亞」，\ \ ] (/ 

註：
1. 機關得就 l 項作業流程製作 l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頫，同 l 頲之作業流程合併

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緒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 「 落實」、r.g吩珝「」、「米群U、「石舺」或「與地；其中 「 不適用」係

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
重點所規籍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部分落實」、 「未落實」 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
櫚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國研處＿學發維
作業類別（項目） ：LDOI-04學術發展計畫審查作業
評估期間：112 年 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於計畫緒束前30日提醒計畫
主持人核銷及儘快檢附成果報
告及收支結算等資料，以便辦 V 

理核銷。

填表人：［氙函五國 ，＼「［眾尸？ U祿．核 • J 丨I七，｝，1I ｀ •． 霨F·` `! 

• ｀ 

評估日期： 113 年 9 月 24 日

註：

1.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頻，同l頫之
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緒果於評估情形攔勾選 「 落實」、「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不適用」或「其
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醌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 「 部分落實」、

「未落實」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斕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1l8.9..2 5 L,. ll :.,S 



附件四

評估單位：國研處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

113年度

評估期間：112年8月l日至113年07月31日

評估日期：113年9月25日

評估情形 部分落實／未
改善措施

評估重點
落窋 部分未落未發不適 落T／不適用

1興革建曦
情形說明落实 窋 生 用

一 、 評估機關目標無法達成之風險，並
決定須優先處理之風險項目， 以及
定期滾動檢討風險評估， 以因應內 ✓ 

部及外部環境之改變。

二 、 依據各項業務性質與時俱進檢討不
合時宜之控制作業及作業流程，並
落實執行各項控制作業。

✓ 

三 、 建立檢討主管法令規定機制，並針
對外界意見或執行缺失部分即時檢
討棓關法令規定。

✓ 

四 、遵循桂關法令規定或契約。
✓ 

五 、 就涉及人民樞利或義務之主塋業務
建立適當之檢核丶審查 、 追蹤、管制
或考核等詧理機制，並除依法公開
外，另依風險評估結果，推動其行政 ✓ 

作業流程透明措施，以利外部監督及
形塑廉能政府。

六 、 就主管業務對棓關機關或單位善盡
監理丶督導或輔導等責任。 ✓ 



評估重點
施
議

措
建

羔。
革

改
興／
 

未
用

／
適
明

實
不
說

落
1
形

分
實
情

部
落二落

七、針對內部高風險業務設有明嘩職能
分工及職務輪調等機制。
（請人事室就本校涉及高風險業務之單l
位，其職能分工及職務輪調機制情形進
行評估，其餘單位免列示本項）

八丶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
或內部稽核業務暴僚單位依棓關法
令規定藩實辦理下列工作：
（一）校級重要會議決議事項管考－

松書室
（二）資訊安全稽核－計網中心
（三）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

秘書室
（四）政府勞務財務採購稽核＿總務

處事務維
（五）工程採購及施工查核＿總務處l

營繕紐
（六）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績效及

獎懲）－人事室
（七）內部審核＿主計室
（八）事務管理工作檢核＿總務處
（九）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秘書

室
（由機關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內部控
制或內部稽核業務某僚單位負責評

填表人，竺；［］］

項）

複核弋售量羣贊 單位主管信｀豆員盪辺l
I I /丶l、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國研處－產學合作維

作業顛別（項目） ：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廢作業
評估期間： 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落實

落钳
未落對

一、發明人將研究成果填赧硏究

成果技術推廣申請表進行成
✓ 

果揭露。

二、產學合作維收件後依申請表

建議分別辦理智慧財產保護

或技術移轉授損推廣事宜。

（一）智慧財產槿保護：

l ． 發明人填寫硏究成果專利申請

表、研究成果申請專利說明

書、擢益收入分百C協謙書及

專利事務所推篙回條書而及

電子襠送至産學合作維。

2.國研處召開研發成果管理與推

廣委員會進行智財保護審

查，通過後依發明人推萬或

國研處指定事務所辦理智財 ✓ 

保護，獲蹬後由學校依專利

費用分攤表辦理分樺；涪未

通過審查，發明人擬自費提

出申請，應填寫自行申請專

利赧備表及自行申請專利槿

讓與合約書，並依約辨理。

3屬於本校自有專利者，產學合

作維於取得專利樞三年後，

請求硏管會審查，以檢討遣

續維護之必要性。

（二）技術移輯授権：

評估日期：113年9月25日

改善措施

不適用 其他



l ． 發明人填寫技術自評表及遴選

條件表，書而及電子檔送至

產學合作維辦理技術移轉公

告。

2.公告截止日所接獲廠商申請書

及開發計畫書，經索整召開

硏管會審查，評選通過後依

會議記錄協商並簽訂技術移

轉授權合約。

3.簽約廠商於合約所載玲付期限

內交付授権金 ，每年定期追

蹤並收取衍生利益金。

三 、 已經授擢之技術經再次作

價，納入技轉資料庫併同盤

點後之智慧財產及技術，辦

理研發成果技轉公告並持績

媒合及推廣。

填表人：林雅

註：

✓ 

複核：

1.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頻，同1類之

作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攔勾選 「 落實」 、 「 部分落實」 、 「 未落實」 、 「 不適用」

或「其他」；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

配合修正者； 「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

過有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

措施。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年度

評估單位：國研處－產學合作維

作業類別（項目）：產學合作計畫作業
評估期間：112年8月l日至113年07月31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一 、 教師提出計畫申請

（一）應於規定期程至遲於計畫

執行前10~15天提出申
.... 句�3 0 ✓ 

（二）申請時表格 各項填報資料

是否正嬸，文件是否齊全。

二 、 國研處 、 人事室及主計室

依擢責審核合約條文權義

是否對等丶 管理費編列是

否符合標準 、 人員資格是 ✓ 

否符合及經費編列是否合
理！。

三 、 合約書內印及簽約

（一）合約內容及經費編列應依

核示建議修改。
✓ 

（二）用印 合約應送合作機構丶

國研處丶主計室及主持人。

四 、 計畫執行

（一）應依合約規定辦理請款。

（二）計畫變更應依合約規定辦

理，涉及合約變更項目（如 ✓ 

計畫展延）應取得合作機

構同意蹬明文件。

五丶計畫結案

（一）應依合約期程完成各項結

案工作或報告繳交並副和
✓ 

國研處。

（二）完成經費核銷及管理費提

評估日期：113年9月25日

改善措施

不適用 其他



撥。

填表人：林雅婷 l孟』且軒隹樟l 緩核：

註：

1.機關得就 l 項作業流程製作 l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頻，同 l 頻之

作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或 「其

他」；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 「 部分落漬＼」、

「 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攔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年度

評估單位：國研處－産學合作維

作業頫別（項目） ：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赧作業
評估期間：112年8月l日至113年07月31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藩實

落實
未落實

一、表冊分為3月及10月各填
報l次。 ✓ 

二、依據教育部通師，會耘棓

關單位人員參如填寫說明
✓ 

會。

三、於校內召開說明會前，先

靖各單位琿實核對資料庫

分工表冊是否正琿。並註 ✓ 

明是否需系所填寫、核對。

四 、校內舉辦說明會，主辦單

位、協辦單位及系所學院

均需派員參加，琿立分工

原則及作業時程。對易出

鏵的情況詳加說明。

五、各單位依分工原則時程填

寫，需系所填寫之表件，

主辦單位愿各個通知系所
✓ 

（協辦單位）。於規定期限

前完成線上填寫。

六 丶靖各系所檢視資料是否正

喧，如需修正，應於規定

期限前，向國研處提出申

靖。 由國研處線上申請修
✓ 

正。如申請修正之資料，

非當期資料，需以書面申
今
0

主月 。

七 丶申請修正之．系所應於規定
✓ 

評估日期：113年9月25日

改善措施

不適用 其他



期間，至系統更正資料。

八、 國研處至系 統填寫檢核

表，琿認各表資料正碓無

誤，依規定期限赧送教育

部。

九、緒案：資料經教育部核對，

該部函復正維無誤，文歸檔

存查。

填表人：林雅女JI'

註：

✓ 

✓ 

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頡， 同 l 頻之
作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菸評估情形欄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 「其
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黠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

「 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櫚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2 年度

評估單位：國研處

作業頫別（項目）： LD03-3 企業進駐申請作業作業
評估期間： 112 年 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日期： 113 年 9 月 25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進駐程序是否依 「國立全中教
育大學創新育成中心進駐申請 v 

評審及延長進駐要點」辦理。

填表人 ．1Z了林嶧祿核、區霜闕繻：這
註：

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l頫之
作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緒果於評估情形攔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或「其
他」；其中 「 不適用」亻系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部分落實」、

「 未落實」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攔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
113年度

評估單位：進修推廣部
評估期間：112年08月l日至113年07月31日

. ,, •• 

� 評估情形 部分落實／未

落實
部分未落未發不適 落實／不適用

改善措施
評估重點， 

／興革建繕
u 

．＇ � ＇
， 

情形說明落實 實 生 用
一 、 評估機關目標無法達成之風險，並

決定需優先處理之風險項目， 以及

定期滾動檢討風險評估， 以因應內 v 
部及外部環境之改變。

二、依據各項業務性質與時俱進檢討不
合時宜之控制作業及作業流程，並
落實執行各項 控制作業。

三、建立檢討主瘡法令規定機制，並針
對外界意見或執行缺失部分即時檢 」
討棓關法令規定。

四 、遵循棓關法令規定或契約 。
✓ 

五、就涉及人民樞利或義務之主笹業務
建立適當之檢核、審查、追蹤、管制

或考核等管理機制，並除依法公開 v 
外，另依風險評估、咭果，推動其行政
作業流程透明措施，以利外部監督及
型塑廉能政府。

六 、就主管業務對棓關機關或單位善盡
監理丶督導或輔導等責任。 v 

七、針對內部高風險業務設有明哦職能
分工及職務輪調等機制。

（請人事室就本校涉及面風險業瑤之單
位，其職能分工及職卷輪啊譏制情形進
行評估，其俸單位免列示本項）

｀ 

評估日期：113年8 月► I 日

，

 

＇

 

-
'

五、進修推廣事項



評估重點
施

議
措
建

羔。
革

改
懍

未
用

／
適
明

實
不
說

落
1

形

分
實

情

部
落[落

八、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
或內部稽核業務幕僚單位依棓關法
令規定落實辦理下列工作（註3)
（一）校級重要會議決議事項伶考－

秘書室
（二）資訊安全稽核－計網中心
（三）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

秘書室
（四）政府勞務財務採購稽核 －總務

處事務維
（五）工程採購及施工查核 －總務處

營繕維
（六）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績效及

獎懲）－人事室
（七）內部審核＿主計室
（八）事務管理工作檢核－總務處
（九）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秘書

室

（非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內部控制或
內部稽核業務某僚單 位免列示本
項）

填表人： l專 複核： 單位主管：

註：：
l．各單位除上列必要評估重點外，另得視業務性質及外部意見等調整增列評估重點項目，並依評估

結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落實」、「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未發生」或 「 不適用」；其中 「 未發生」
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者；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
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評估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等。

2. 「 評估期間」係指本項作業自行評估所涵蓋之期間； 「 評估日期」指執行該項評估之日期。
3.該評估重點係由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或內部稽核業務磊僚單位自行填寫依其棓關法

令規定應辦理之工作，如旄政績效管考 、 資訊安全稽核、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政府採購
稽核、工程施工查核、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續效及獎懲）、內部審
核、事務管理工作檢核及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等工作。

4.本表及其佐蹬資料等，應自辦理自行評估工作．結束日超，以書而文件或電子化型式至少保存五年。

' ＇ 



－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進修推厝部
作業類別（項目） ：LE02-02推廣教育學分班開班作業
評估期間：112 年 0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洛－十． 李只
洛，十戶 李只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開班計畫梠關內容是否依據
V

' 
梠關法規。

二丶是否曾通過各系、所梠關會
議（碩士學分班）。 V

' 

三丶是否通過推厝教育審查小維
V

' 
會議。

四丶招生簡章是否於開班前上網
v'

公告、行銷宣傳或刊登廣告。

五丶是否依招生簡章規定受理學
員報名及資格審查。 V

' 

六、開班與否，是否通知老師及
學員；砦不開班，是否辦理 V

' 

退費。
七丶是否完成開課前置準備工

作。 V 

八丶課程進行期間，是否處理學
員請假、退費、課務管理及 v

' 

各項經費核銷。

九丶課程結束前一週內，是否實
V 施教學意見調查。

十、課程、£吉束後，是否彙整學員
V 請假時藪送授課教師、成績

處理、核發學分證明書。
十一、是否完成結案梠 關作業

（包牾：核 銷教 師鏡點
V 費丶工讀費及棓關經費；

提赧管理費及節餘款再運
用提撥單）。
填表人： I專員黃淑惠l 複核：屈且位蘇柏鑫l 單位主管：l狂伶扭芍＇詐5百硐

評估日期：113 年 8 月刁日

往： II7 • `、 'I ",、``,__ 

1 機關得就 l 項作坐流程製作 l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如分類，同 l 頫之作業流程合:r?:f]二二
作業流程之控制重'b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杲於評估情形櫚勾選「落實」、 「 部分落實」 、 「 未落實」、「 不適用」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
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其未及醌合修正者； 「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其所規籍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
過有「部分落實」、 「 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旄斕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年度

評估單位：進修推廣部
作業頡別（項目） ： LE02-01 推廣教育非學分班開班作業
評估期間：112 年 0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黠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洛-!'/;李貝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所提之推廣教育開課課程是
否依據棓關法規。 v 

二、所提之推厝教育開課課程是
否通過推廣教育審查小維會 V

' 

議。

三、推廣教育課程招生簡章是否
於開班前公告招生、刊登廣 丶

告、行鎖宣傳、並登錄於進
修部網站，以進行招生。

四、是否受理學員報名。 ， 

五、開班與否是否通知老師及學
員；若不開班， 是否辦理退
費。

六、是否完成開課前置準備工作。 V 

七、是否處理學員請假、退費丶
v

/ 

課務管理及各項經費核銷。

八、推廣教育課程結束前一週
內，是否實施教學意見調查。 V 

九丶課程結束後，是否索整學員 v 
請假時數�、核發結業蹬書。

十、是否完成結案作業（包拮：
v

/ 

核鎖教師錴點貴、工讀費及
拉關經費；提報管理費及節
餘款再運用提撥單）。

填表人： h員黃淑惠丨 複核：倡昷t蘇柏鑫l 單位主管：悍豆曆許可玘
l l 7、^`.. o l ,' 

評估日期：113 年 8 月刁日

往：

l．機關得就l項作紫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I頫之作業流程合併l:[]｛估表，將
作業流程之控制重嵓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咭杲於評估情形斕勾選「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
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其未及酖合修正者； 「其他」亻系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其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
過有 「 部分落實」、「 未落實」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花爛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花。



附件因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進修推厝部
作業類別（項目）： LE02-03 委辦課程開班作業

評估期間： 112 年 0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洛＊十孚只
洛'卜 李只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所研擬之開班計畫書是否依
v

/ 

據棓關法規。

二、開班計畫書（或含招生簡章， V
' 

依委辦單位規定）是否經委
辨單位核定。

三、招生簡章是否公告、是否進
行招生宣傳丶是否於開班前 v

' 

提供招生簡章予委辦單位協
助公告輯發， 以利招生 。

四、是否依簡章規定受理學員赧 v
/ 

名及資格審查。

五丶決定開班與否，是否通和老 V
' 

師及學員。

六、是否完成開課前置準備工作。
， 

七 丶課程進行期間，是否處理學
員請假、退費、課務管理及 ， 

各項經費核銷。

八、課程、咭束前一週內，是否實
施教學意見調查。

九、課程緒束後，是否 索整學員
請假時數送授課教師、成續
處理、學分班是否核發續單 v 

及修畢學分讒明；非學分班
是否依桂關法令規定索整學
員出缺勤紀錄、成績總表及
棓關文件，函報委辦機關核
發結業證書或訓練及格讒書
或依法令規定辦理。

評估日期：113 年 8月刁日



一、

十、是否完成經費結報核銪（含：
教師鐘點費、工讀費及梠關
經費；提撥行政管理費等）。

十－ 丶是否製作成果報告書（含
經費收支緒算表，如有餘
額， 須依規定繳回或留存
本校校務基金）函送委辦
單位，完成緒案。

V 

V
' 

填表人： 複．核：
LO\ 

註： ' ,'"''',"'户'L J...'~ 

l ．機關得就 I 項作業流程裴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頼，同 l 詛之作業流程合併 l 份甾［［二，將
作紫流程之控制重其衲入汗估。

2各機關依評估咭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 「 落實」、 「 部分藩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 「 不適用」亻系指評估期間
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告」重黠未及弒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旵5所規籍情形等，致正法評估者；
遇有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花攔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旄。

單位



z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進修推厝部
作業頡別（項目）： LE02-02 推廣教育學分班開班作業
評估期間：112 年 0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控制重點

一、開班計畫棓關內容是否依據
梠關法規。

..::..、是否曾通過各系、所棓關會
漾（碩士學分班）。

三、是否通過推廣教育審查小維
會議。

四、招生簡章是否於開班前J:.網
公告、行銷宣傳或刊登廢告。

五、是否依招生簡章規定受理學
員赧名及資格審查。

六、開班與否，是否通知老師及
學員；若不開班，是否辦理
退賣。

七丶是否完成開諜前置準備工
作。

八丶課程進行期間，是否處理學
員請假、退費、課務管理及
各項經費核銷。

九丶課程緒束前一週內，是否實
施教學意見調查。

十、課程結束後，是否彙整學員
請假時數送授課教師、成績
處理丶核發學分證明書。

十一、是否完成緒案柑關作業
（包拮：核銷教 師鐘點

費、工讀費及棓關經貴；
提赧管理賣及節餘款再運
用提撥單）。

填表人： l益誾劉昱欣l
.-,. ̂ .' 

評估情形
部分洛，十 李只 洛十卜｀李只

未落實

V 

v' 

V 

V' 

V' 

V' 

v 

V' 

V' 

V' 

V' 

複核：倡鬚U計缸月＂一

評估日期：113 年 8 月>1日

不適用 其他
改善措施

單位主管： l孽鰱，＃尹|,.、`'-、'注： ． ＇、V丐
l ． 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I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頫，同l纇之作業流程合併1；二二了言將

作棐流程之控制重 ．祜納入評估。
2各機闊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落實」、「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 「 不過用」係指評估期間

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占未及弒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黑占所規莪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
過有「部分藩實」、 「 未落實」或 「 不適用」情形，淤改善措旄斕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附件囚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進修推廣部

作業類別（項目） ：LE02-03委辦課程開班作業

評估期間：112 年 0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洛，十 李只

洛，＾. 李Jt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 、所研擬之開班計畫書是否依
v 據棓關法規。

二 、 開班計畫書（或含招生簡章，
依委辦單位規定）是否經委

V 
辦單位核定。

三、招生簡章是否公告、是否進
行招生宣傳丶是否於開班前

V 提供招生簡章予委辦單位協
助公告輯發， 以利招生。

四 、 是否依簡章規定受理學員赧
名及資格審查。 V 

五丶決定開斑與否，是否通知老
v 師及學員。

六 、 是否完成開課前置準備工作。 y 

七、課程進行期間，是否處理學
員請假、退費、課務管理及 V

' 

各項經費核銷。

八、課程緒束前一週內，是否實
V

' 
施教學意見調查。

九、課程、L吉束後，是否索整學員
請假時數送授課教師、成績
處理、學分班是否核發績單
及修畢學分讒明；非學分班

y
' 

是否依棓關法令規定索整學
員出缺勤纪錄、成磧總表及
棓關文件， 函赧委辦機關核
發緒業盛考或訓練及格蹬書
或依法令規定辦理。

評估日期：113 年 8 月 21 日

|

_
1



｀

 

丶

十、是否完成經費緒赧核銷（含：

教師鍾點貴、工讀費及梠關

經費；提撥行政管理費等）。

十一 、 是否製作成果赧告書（含

經費收支結算表，如有餘

額， 須依規定繳回或留存

本校校務基金）函送委辦

單位， 完成緒案。

填表人：區玉瓦且區

v 

v

 

單位主

注：

l．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

作業流程之控制重其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藩實」、「 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 「 不適用」亻系指評估期間

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誌未及醚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f5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

過有「部分藩實」， 「 未藩實」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斕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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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進修推廣部
作業類別（項目）： LE02-02 推厝教育學分班開班作業
評估期間： 112 年 0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黠 部分洛，十 李只

洛＊十－ 孚只 未落實

一、開班計畫棓關內容是否依據 V' 棓關法規。

二丶是否曾通過各系、所棓關會
議（碩士學分班）。 v 

三、是否通過推廣教育審查小維
／ 會議。

四、招生簡章是否於開班前上網
／＇ 公告、行鎖宣傳或刊登厝告。

五、是否依招生簡章規定受理學 ／ 員赧名及資格審查。
六、開斑與否，是否通知老師及

v 學員；旁不開班，是否辦理
退費。

七丶是否完成開課前置準備工 u 作。

八丶課程進行期間，是否處理學
員請假、退蕢、課務管理及

」各項經費核銷。

九丶課程結束前一週內，是否實
／ 施教學恋見調查。

十、課程結束後，是否彙整學員
請假時藪送授課教師、成績 ／ 處理丶核發學分證明書。

十一、是否完成結案棓關作業

／ （包拮：核 銷教 師鐘點
費、工讀費及棓關¢是貴；
提赧管理賣及節餘款再運
用提撥單）。

填表4其？「來壅U札 9 複核：闆：乜蘇柏鑫I

評估日期： 113 年 8 月 n_巳＇ 

不適用 其他
改善措施

單位主管：h？姒g甬詞百囹
注： ．

． ｀一 'I U[7
l ． 機關得就 l 項作紫流程製作 l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紫流程依性質分纇，同 l 纇之作業流程合併 I 份自行評估表，將

作業流程之控制重誌納入評估。
2.各機脯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 不適用」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挂評估期間

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7占未及醚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此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
過有「部分落實」、「 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紇斕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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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進修推廣部
作業煩別（項目） ： LE02-03 委辦課程開班作業

評估期間：112年 0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洛，卜－ 李只
洛�/;

－ 李只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所研擬之開班計畫書是否依
v 據棓關法規。

二、開班計畫書（或含招生簡章，
依委辦單位規定）是否經委 钇辦單位 核定。

三、招生簡章是否公告、是否進
行招生宣傳、是否於開班前

u 提供招生簡章予委辦單位協
助公告轉發，以利招生。

四、是否依簡章規定受理學員報
c
/ 

名及資格審查。

五、決定開班與否，是否通知老
師及學員。 u 

六、是否完成開課前置準備工作。 豆

七、課程進行期間，是否處理學
」員請假、退費、課務管理及

各項經費核銷。

八丶課程結束前一週內，是否實
u 施教學意見調查。

九、課程緒束後，是否彙整學員
請假時數送授課教師、成績
處理丶 學分班是否核發績單

」及修畢學分證明；非學分班
是否依棓關法令規定棄整學
員出缺勤紀錄、成績總表及
棓關文件；，函赧委辦機關核
發結業蹬書或訓練及格證書
或依法令規定辨理。

評估日期：113 年 8 月門日



－ 

十、是否完成經費結報核銷（含：
教師鏜黠費丶工讀費及棓關 Iv
經貴；提撥行政管理費等）。

十一丶是否製作成果報告書（含
經費收支結算表，如有餘
額，須依規定徽回或留存」
本校校務基金）函送委辦
單位，完成結案。

填表人：區］嘉國屆l
註：

l． 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頫，同l頡之作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

作業流程之控制重祜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咭果於評估情形攔勾選 「 落實」、 「 部分治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 「 不適用」亻系指評估期間

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茫占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黠所規範情形等，致乒法評估者：

過有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旄斕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花。

-·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進修推廣部
作業頫別（項目） ：LE02-01 推廣教育非學分班開班作業
評估期間： 112 年 0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所提之推廣教育開課課程是
否依據梠關法規。 V 

二、所提之推厝教育開課課程是
否通過推廣教育審查小維會 v 

議。

三、推廣教育課程招生簡章是否
於開班前公告 招生、刊登廣
告、行鎖宣傳、並登錄於進 V 
修部網站，以進行招生。

四、 是否受理學員赧名。
v「

五、 開班與否是否通知老師及學
員；砦不開班，是否辦理退

U
/ 

費。

六、是否完成開課前置準備工作。 V 

七丶是否處理學員請假、退費丶
課務管理及各項經費核銷。 v 

八、推厝教育課程結束前一週
內，是否實施教學意見調查。 V 

九丶課程、上吉束後，是否索整學員 v 
靖假時數、核發結業蹬書。

十丶是否完成結案作業（包括：
✓ 核銷教師鐘點費丶工讀費及

梠關經費；提赧管理費及節
餘款再運用提撥單）。

填表人：l益？暕明珠l 複核：慍曰蘇諱I 單位主管：世qt許可這］
{'2S), l I Il \，，，，` .., I 

評估日期：113 年 8 月1j日

註： .

I.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纇，同l類之作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

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黠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未落實」 、「 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 「 不適用」亻系指評估期「計

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黠未及醌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其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

過有 「 部分落實」、「 未落實」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旄斕敘明需採行之改碁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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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進修推厝部
作業類別（項目） ： LE02-02 推廣教育學分班開班作業
評估期間： 112 年 0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落實 洛�/;－李只 未落實

一、開斑計畫棓關內容是否依據
」桂關法規。

.:::..、是否曾通過各系、所梠關會 ✓議（碩士學分班）。

三丶是否通過推廣教育審查小維
v 會議。

四、招生簡章是否於開班前上網 ✓公告、行銷宣傳或刊登廣告。

五丶是否依招生簡章規定受理學 ✓員赧名及資格審查。
六、開班與否，是否通矩老師及

」學員；砦不開班，是否辦理
退費。

七、是否完成開課前置準備工 」作。

八、課程進行期間，是否處理學
員請·假、退蕢、諜務詧理及 ／ 各項經費核銷。

九、課程緒束前一週內，是否實 」施教學意見調查。

十丶課程結束後，是否棄整學員
✓ 請假時藪送授課教師、成績

處理、核發學分蹬明書。
十一、是否完成結案棓關作業

（包括：核鏑教 師鐘點
✓費、工讀蕢及棓關經費；

提報詧理費及節餘款再運
用提撥單）。

－
;1 V 複核：届温；蘇棹鑫l填表人m

：·Z i` 

丶
5 AL4, ｀ 

評估日期： 113 年 8 月允汗］

不適用 其他
改善措施

單位主管艮菻柱詐可計，］
甜； I琿L

a 1-£ �l 
,, ^ v\- l －:.-. ·- . ,. 

VU 
l ．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T需葯霨石紅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頹，同 l 顛之作崇流程合併 l 份自五言表，將

作業流程之控制至'&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

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童此未及弒合修正者； 「其他」係挂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此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
過有「部分落實」、 「 未落實」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櫚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旄。



附件臼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進修推厝部

作業頻別（項目） ： LE02-03 委辦課程開班作業
評估期間： 112 年 0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洛十卜·李只

洛＊十

李只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所研擬之開班計畫書是否依
／ 據棓關法規。

二、開班計畫書（或含招生簡章，
✓ 依委辦單位規定）是否經委

辦單位核定。

三、招生簡章是否公告、是否進
行招生宣傳、是否於開班前

v 提供招生簡章予委辦單位協
助公告輯發，以利招生。

四、是否依簡章規定受理學員赧 ／ 名及資格審查。

五、決定開班與否，是否通知老 ／ 
師及學員。

六、是否完成開課前置準備工作。 / 

七丶課程進行期間，是否處理學
✓ 員請假、退賣丶諜務箜理及

各項經蕢核銷。

八、課程結束前一週內，是否實
」施教學意見調查。

九、課程結束後，是否索整學員
請假時數送授課教師、成績
處理、學分班是否核發績單

／及修畢學分蹬明；非學分班
是否依棓關法令規定索整學
員出缺勒紀錄、成績總表及
棓關文件，函報委辦機關核
發結業謳畫或訓練及格蹬書
或依法令規定辦理。

評估日期： 113 年 8 月汐日



_
-

丶

十、是否完成經費、咭報核銷（含：

教師錴點費、工讀費及才g關

經費；提撥行政管理費等）。

十一 、 是否製作成果報告書（含

徑費收支緒算表，如有餘

額，須依規定繳回或留存

本校校務基金）函送委辦
單位，完成結案。

/
v

 

J

填表人： 複核：匱 單亻出字 ＇臣'i和可 yl�I\

扛：

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l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價分類，同 l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l 份自行評估表，將
作業流程之控制重其的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咭果菸評估情形斕勾選 「 落實」｀ 「 部分藩實」可 「 未落實」、「 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
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其未及醚合修正者： 「其他」亻系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占所規範情形等，致血法評估者；
過有「部分落實」富 「 未落實」或 「 不適用」情形，淤改善措泥櫚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旄。

，
＇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進修推厝部
作業類別（項目） ：LE02-01 推厝教育非學分班開班作業
評估期間：112 年 0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洛，十 字只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所提之推廣教育開課課程是
否依據梠關法規。

二、所提之推廣教育開課課程是
✓否通過推厝教育審查小維會

議。

三、推廣教育課程招生簡章是否
於開班前公告招生、刊登廣

／ 告、行鎖宣傳、並登錄於進
修部網玷，以進行招生。

四丶是否受理學員赧名。 ✓ 

五、開班與否是否通和老師及學
✓員；砦不開班，是否辦理退

費。

六、是否完成開課前置準備工作。 ✓

七、是否處理學員請假、退賣丶
諜務管理及各項經費核銷。

八、推厝教育課程結束前一週
」內，是否實旄教學意見調查。

九、課程結束後，是否索整學員
y 請假時數、核發結業證書。

十、是否完成結案作業（包拮：
核鎖教師鐘魅費、工讀費及 ／

， 

棓關經費；提赧管理貴及節
餘款再運用提撥單）。

複核：目且豆且矼且 芒坦豆且填表人：巴？·李友盟計 單位主管：
,, 7 ,'`' ， I I7\O\;, \ 

評估日期：113 年 8 月1花］

；
主

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歪尤農亙 方得將各項作業冇程依性賈分頰 同1頫之作業汽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 將l
作業流程之控制童沈紐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佶果淤評估情形斕勾選 「 落實」、 「 部分藩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 「 不適用」係挂評估期間
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蹂未及弒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認所規籍情形等，致正法評估者：
過有「部分落實」、 「 未落實」或 「 不過用」情形，於改善措旄斕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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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進修推厝部
作業類別（項目） ：LE02-01 推廣教育非學分班開班作業
評估期間：112年08月l 日至113年07月31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 洛，十 李只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落實

一、所提之推厝教育開課課程是
否依據棓關法規。 \) 

二、所提之推厝教育開課課程是
否通過推厝教育審查小維會 u
議。

三、推廣教育課程招生簡章是否
於開班前公告招生、刊登廣

豆告、行銷宣傳、並登錄於進
修部網玷，以進行招生。

四丶是否受理學員報名。 」

五、開班與否是否通和老師及學
員；砦不開班， 是否辦理退 u 
費。

六、是否完成開課前置準備工作。 、／

七、是否處理學員請假、退費、
課務管理及各項經費核銷。

八丶推廣教育課程 結束前一週
V 內，是否實旄教學恋見調查。

九、課程結束後，是否索整學員
」靖亻段時數丶核發結業蹬書。

十、是否完成結案作業（包拮：
」核鎖教師鐘點費、工讀費及

棓關經費；提報管理費及節
餘款再運用提撥單）。

填表人：匱言戸：：』
複核．届且訌蘇抬鑫| 單位主管： 1伊扣狂計：可可BI I A,' ＇ 

評估日期：113年8月＞）日

，主：

l．機閽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價分頰，同I顛之作紫流程合併I份自了::7了
作業流程之控制票誌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杲於評估情形斕勾選「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 「 不適用」係挂評估期間
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5未及醌合·修正者： 「其化」亻系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旵占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
遇有「部分落實」、 「 未落實」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政善措花爛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泥 。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進修推厝部

作業頻別（項目） ： LE02-03 委辦課程開班作業
評估期間： 112 年 0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洛＊十

李只
洛＊十

1李見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所研擬之開班計畫書是否依
V

' 
據棓關法規。

二 、 開班計畫書（或含招生簡章，
」依委辦單位規定）是否經委

辦單位核定。

三、招生簡章是否公告、是否進
行招生宣傳、是否於開班前

v 
提供招生簡章予委辦單位協
助公告輯發，以利招生。

四 丶 是否依簡章規定受理學員報
名及資格審查。 v 

五、決定開斑與否，是否通知老 」
師及學員。

六 、 是否完成開課前置準備工作。 」

七、課程進行期間，是否處理學
」員請假、退費、課務管理及

各項經賣核銷。

八、課程結束前一週內，是否實 v 
泥教學意見調查。

九、課程結束後，是否索整學員
請假時數送授諜教師、成績
處理、學分班是否核發績單

豆及修畢學分蹬明；非學分班
是否依桂關法令規定索整學
員出缺勤紀錄、成績總表及
棓關文件，函報委辨機關核
發緒業蹬盡或訓練及格讜書
或依法令規定辦理。

評估日期： 113 年 8 月2)日



町

l

十、是否完成經費、結報核銷（含：
教師錴黠費、工讀費及梠關| J
經費；提撥行政管理費等）。

十一丶是否製作成果報告書（含
經費收支結算表，如有餘
額，須依規定繳回或留存I v
本校校務基金）函送委辨
單位，完成結案。

I
填表人誆輯差差 複核韞噩讎一 單位 十＾

註：
v · ,  

I.機關得就 l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竹分頫，同 l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l 份自行評估表，將

作業流程之控制重認紡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爛勾選「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藩實」、 「 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 「 不適用」亻系指評估期間

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占未及酣合修正者： 「其他」係才5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其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

過有「部分落實」、 「 未落實」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泥擱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花。

-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進修推廣部
作業頻別（項目） ： LEOl-01 參與政府機關招標案作業
評估期間： 112 年 0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洛，卜字只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是否已領標。 v 

二、是否已評估案件可行性。 V 

三、是否已備妥用印文件及投標
」棹關文件。 -

四、依據案件性質是否已經借支
vl 

1在得汛丸i文
押標全（支票1現金）。 愿，孖樣生

五、是否已完成計畫書撰寫。 V 

六、是否已於截標日前投標。 ✓ 
七、是否已哦認通過資格標審查。 v 

八、是否參如評選簡赧。
＼ ／ 

九丶是否取得優先議價擢並進行
議價程序。 v 

十、 是否已收到決標通知。 ／ 

十一、是否簽約並進行案件執行。

填表人：櫺裊崍瑞旻 複核廿誤吳氫豸1 單位主管 h?t尋司澶寸`'-/ ,、

評估日期： 113 年 8 月另，日

，主 ·

l．機關得就I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價分頫，同l類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

u - ,�

作業流程之控制重 ，＃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 、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 「其他 」 ，其中 「 不適用」係挂評估期間

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 ．但控制重北未及醌合修正者； 「其他」亻系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7占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

過有 「 部分落T 」 、 「 未落實」或 「 不適用」情形 ，於改善措花斕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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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進修推厝部
作業頫別（項目） ： LEOl-01 參與政府機關招標案作業
評估期間：112 年 0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洛�/; 李只
洛， 李只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是否已領標。 v 

二、是否已評估案件可行性。 v 

三、是否已備妥用印文件及投標 V ｀阡亻
；；；
t扣鉅琽秤切

椎關文件。

四、依據案件性質是否已經借支 /〈
严噴治

户
作t不一押標金（支票1現金）。

五丶是否已完成計畫書撰寫。 v 

六、是否已於截標日前投標。 ✓ 

七、是否已嘩認通過資格標審查。 V'

八、是否參加評選簡赧。 y
v 

不－鉭'f"厝
｀ 

囯i扣難暦牡九、是否取得優先議價楷並進行
議價程序。 疇註

十、是否已收到決標通知。 V
' I 

十一、是否簽約並進行案件執行。 V 

填表人：龘厝］員籟汀 複核郿［比區單位主笮己許可註1

評估日期：113 年 8 月y 7日

伴4
钅

n--

嘖釒）

盅`「
尋疝綠

註： 可－yP

l ． 機關得就 l 項作業流程製作 l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頽，同［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l 份自行評估表，將
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攔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 「 不適用」亻系指評估期間
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其未及醚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了5所規籍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
過有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花攔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進修推廣部

作業頻別（項目） ： LE02-03 委辦課程開班作業

評估期間：112年08月l日至113年07月31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洛，十寸李貝

洛－十
－ 孚只

未落實 」 不適用 其他

一、所研擬之開班計畫書是否依
據棓關法規。 V

' 

二 、 開班計畫書（或含招生簡章，
依委辦單位規定）是否經委

V
' 

辨單位核定。

三、招生簡章是否公告、是否進
行招生宣傳 、 是否於開班前

v 提供招生簡章予委辦單位協
助公告轉發，以利招生。

四 、 是否依簡章規定受理學員赧
名及資格審查。 V

' 

五 、 決定開班與否，是否通知老
v
' 

師及學員。

六 、 是否完成開課前置準備工作。 」

七丶課程進行期間，是否處理學
員請假、退費 、 課務管理及 V 
各項經費核銷。

八丶課程結束前一週內，是否實 」
施教學意見調查。

九 、 課程結束後，是否彙整學員
請假時數送授課教師 、 成績

」處理 、 學分班是否核發續單
及修畢學分讒明；非學分班
是否依棓關法令規定索整學
員出缺勤紀錄、成績總表及
棓關文件，函赧委辦機關核
發結業證書或訓練及格蹬書
或依法令規定辦理。

評估日期：113年8 月7芥



十、是否完成經費結報核銪（含：
教師鐘黠蕡、工讀蕢及梠關 I v'
經費；提撥行政管理費等）。

十一 、是否製作成果報告書（含
經蕢收支結算表，如有餘
額，須依規定徽回或留存 I V'
本校校務基金）函送委辦
單位，完成結案。

填表人：「芍吳蠢莖｝ 複核：眉卫卫匾届
註：

l． 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l類之作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

作業流程之控制重罡占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杲於評估情形斕勾逛 「 落實」 、「 部分落實」、「 未落實」 ｀「 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

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其未及醚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黠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

過有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淤改善措旄櫚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苑。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進修推厝部
作業蕻別（項目） ： LE02-01 推廣教育非學分班開班作業
評估期間：112年08月l 日至 113年07月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洛＊十爭只
洛－卜· 李只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所提之推厝教育開課課程是
V

' 
否依據棓關法規。

二、所提之推廣教育開課課程是
否通過推廣教育審查小維會 v 
議。

三、推廣教育課程招生簡章是否
於開班前公告招生、刊登廣

v 告、行銪宣傳、並登錄於進
修部網玷，以進行招生。

四、是否受理學員赧名。 」
五、開班與否是否通知老師及學

」員；若不開班，是否辦理退
費。

六、是否完成開課前置準備工作。 v 

七、是否處理學員請假、退費丶 」
課務瘡理及各項經費核銷。

八、推廣教育課程結束前一週
V 內，是否實施教學意見調查。

九、課程緒束後，是否索整學員
v 請假時啟、核發結業蹬書。

十、是否完成結案作業（包牾：
」核銷教師鐿點費丶工讀蕢及

棓關經費；提報管理費及節
餘款再運用提撥單）。

填表人：！：［乜訌闆 間出輯志鉯
＇

單位主管 匣可5孕租主｝複核：
， 

評估日期：113年8 月y>甘

註：

I.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l顛之作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
作業流程之控制重，旵＆納入評估。

2.各機閽依評估咭杲於評估情形斕勾逛「落實」、「 部分落實」、 「 未藩實」、 「 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 「 不適用」亻系指評估期間
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此未及弒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黜所規籍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
過有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花櫚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持5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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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進修推廣部 4

作業頫別（項目） ： LEOl-01 參與政府機關招標案作業
評估期間： 112 年 0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洛'卜1李1 
洛十卜巳 李只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 、是否已領標。 V
' 

.::..、是否已評估案件可行性。 v 

三、是否已備妥用印文件及投標
v 根關文件。

四、依據案件性質是否已經借支 ✓ 國刁和的惇L
游
汁；押標金（支票／現金）。

五丶是否已完成計畫書撰寫。 v

六、是否已於截標日前投標。 v

七、是否已哦認通過實格標審查。 ✓

八、是否參加評選簡赧。 v 剷刁磾才钅k
5
蹌'i� 

九、是否取得優先議價權並進行
v 議價程序。

十、是否已收到決標通知。 」

十一、是否簽約並進行案件執行。

填表人：訂1壬霉 複核· lf出計如還 單位主管： l,伶推＇淳河琍
，，,I II Y 

評估日期： 113 年 8 月－～d

件
「
J
13
杜

启羽

，主：

1 ． 機間得就 l 項作業流程製作 l 份自行吁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偵分顛， 同 l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l 份自行評估表，將

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衲入評估。
2.各機間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攔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

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昱占未及酪合1多正者； 「 其他」係才5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黠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

過有「部分落實」、 「 未藩T 」 或 「 不過用 」 情形．．於改善措施櫚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泥。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進修推廣部

作業類別（項目） ：LE02-03 委辦課程開班作業
評估期間：112 年 0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 ̀ 禱 ． 評估情形
," , ^ ·豪 F＇、｀ ••
七士~3, ` · k ：

． 蕊f:．制重點 部分
未落實

改善措施
洛＊十

1李見
洛-,.－李只

不適用 其他

一、所研擬之開班計畫書是否依
V

' 
據桂關法規。

二、開班計畫書（或含招生簡章，
依委辦單位規定）是否經委

V
' 

辦單位核定。

三、招生簡章是否公告、是否進
行招生宣傳、是否於開斑前

」提供招生簡章予委辦單位協
助公告轉發，以利招生。

四、是否依簡章規定受理學員報 v 
名及資格審查。

五、決定開班與否，是否通和老 」
師及學員。

六、是否完成開課前置準備工作。 」

七、課程進行期間，是否處理學
」員請假、退費、課務伶理及

各項經費核銷。

八、課程緒束前一週內，是否實
」施教學意見調查。

九、課程緒束後，是否棄整學員
請假時數送授課教師， 成績
處理丶學分班是否核發績單

」及修畢學分鏹明；非學分班
是否依棓關法令規定索整學
員出缺勤紀錄、成績總表及
棓關文件， 函報委辦機關核
發緒業諝書或訓練及格證書
或依法岑規定辦理。

評估日期：113 年 8 月>Y日



－ 

十、是否完成瑄費 、咭報核銷（含：
教師鐘點貴、工讀費及梠關
經費；提撥行政管理費等）。

十一、 是否製作成果赧告書（含
經費收支結算表，如有餘
額，須依規定繳回或留存
本校校務基金）函送委辦
單位，完成結案。

填表人：匾工五五虱

JV
 

」

複核匱訌ER蝨： 單位主管：t

註：

1.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l7芬
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閽依評估咭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閑
法今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黠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了占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
過有 「 部分落實」、「 未藩實」或 「 不適用」情形，淤改善措泥斕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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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進修推廣部
作業類別（項目） ：LE02-01 推廣教育非學分班開班作業
評估期間：112 年 0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泥

落實 洛＊十李只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 、 所提之推廣教育開課課程是
v 否依據棓關法規。

二 、 所提之推廣教育開課課程是
否通過推廣教育審查小紐會 ✓
議。

三 、 推廣教育課程招生簡章是否
於開班前公告招生、刊登廣

」告、行銷宣傳、並登錄於進
修部網站，以進行招生。

四丶是否受理學員報名。 v 

五 、 開班與否是否通知老師及學
員；砦不開班，是否辦理退
費。

六、是否完成開課前置準備工作。 v 

七 、 是否處理學員請假、退費丶
y 諜務·箜理及各項經費核鍺。

八、推厝教育課程結束前一週
V 內，是否實施教學恋見調查。

九 、 課程緒束後，是否索整學員 ✓
請假時敦丶核發 、咭業蹬書。

十、是否完成結案作業（包拮：
」核銷教師鐘點費、工讀貴及

棓關經賣；提赧管理費及節
餘款再運用提撥單）。

複核間］藉志聶｝單位主管 匝瓦［厝可達l填表人：l芸 11可，卻用
',`', , U[ 1 E· 

評估日期：113 年 8 月y'J..-自

汪：

1.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賈分蓺，同l顛之作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
作業流程之控制夏萁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緒杲菸評估情形斕勾選 「 落實」、 「 部分藩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其他」；其中 「 不適用」亻系指評估期間
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北未及酖合修正者： 「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其所規範情形等，致乓；去評估者：
過有 「 部分落實」、「 未落實」或 「 不適用」情形，淤改善措泥爛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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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進修推廣部
作業類別（項目） ： LEOl-01 參與政府機關招標案作業
評估期間： 112 年 0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洛'卜 爭只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 、是否已領標。 v 

二、是否已評估案件可行性。 V 

三、是否已備妥用印文件及投標
V 

指關文件。

四、依據案件性質是否已經借支 v 遙
舒1 11江牛 x郇耍1？ 押標金（支票1現金）。

五、是否已完成計畫書撰寫。 v 
六、是否已於截標日前投標。 v 
七、是否已維認通過資格標審查。 ✓ 

八、是否參加評選簡報。 V
' 

綱它釋
九、是否取得優先議價権並進行

議價程序。

十、是否已收到決標通矩。 v 

十一、是否簽約並進行案件執行。 」

複核闆詛盂區|填表人：巨図矗匾匿l
單位主管：惶屯詐司這］

「勺，

評估日期：113 年 8 月主）日

怕特差

冏 杯

3主：

l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頫， 同l纇之作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

作業流程之控制重昱5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緒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 「 不適用」係挂評估期間

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昱b未及醚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尪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

過有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或 「 不適用」情形 ．淤改善措泥櫚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花。

� 



附件四之－

國立圭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年度

評估單位：進修推廣部
作業頡別（項目）：LE02-03 委辦課程開班作業

評估期間：112年08 月 l 日至 113年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 改善措施
洛狂 李只

洛
十卜－李只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 、 所研擬之開班計畫書是否依
v 

據棓關法規。

二 、 開班計畫書（或含招生簡章，
依委辦單位規定）是否經委
辨單位核定。

三 、 招生簡章是否公告 、 是否進
行招生宣傳 、 是否於開班前
提供招生簡章予委辦單位協 V

' 

助公告轉發，以利招生。

四 丶 是否依簡章規定受理學員赧
V

' 

名及資格審查。

五、決定開班與否，是否通知老
v 師及學員。

六、是否完成開課前置準備工作。 ✓ 

七、課程進行期間，是否處理學
員請假 、 退費、課務管理及 V 

各項經蕢核銷。

八、課程、咭束前一週內，是否實
V

. 

施教學意見調查。

九 、 課程結束後，是否彙整學員
請假時數送授課教師 、 成續
處理、學分班是否核發績單 v 

及修畢學分3登明；非學分班
是否依棓關法令規定索整學
員出缺勤紀錄 、 成續總表及
棓關文件，函報委辦機關核
發結業蹬書或訓練及格蹬書
或依 法令規定辦理。

評估日期：113 年 8月＞2百



十、是否完成經費結報核銷（含：

教師鐘點費、工讀費及棓關

經費；提撥行政管理費等）。

十一 、 是否製作成果報告書（含

經費收支緒算表，如有餘

額，須依規定繳回或留存

本校校務基金）函送委辦

單位，完成結案。

填表人：届届丘國

v 

JV
 

疇： 1雲噩隸l
註：

I.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顛，同I顛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

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攔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

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旵b未及弒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此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

過有「部分落實」、 「 未治實」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旄攔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花。



z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進修推廣部
作業類別（項目） ：LE02-03 委辦課程開班作業

評估期間： 112 年 0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洛-,.- 李Ji: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所研擬之開班計畫書是否依 」據棓關法規。

二、開班計畫書（或含招生簡章，
依委辦單位規定）是否經委 」
辦單位核定。

三、招生簡章是否公告、是否進
行招生宣傳、是否於開班前
提供招生簡章予委辦單位協 V 
助公告轉發，以利招生。

四 丶是否依簡章規定受理學員報
v 名及資格審查。

五、決定 開班與否，是否通知老
V 師及學員。

六、是否完成開諜前置準備工作。 v 

七 丶課程進行期間，是否處理學
」員請假、退費、課務管理及

各項經費核銷。

八、課程結束前一週內，是否實
v 施教學意見調查。

九丶課程結束後，是否索整學員
請假時數送授課教師、成續
處理、學分班是否核發績單
及修畢學分渥明；非學分班
是否依棓關法令規定索整學

V員出缺勤紀錄、成績總表及
梠關文亻生，函^赧委辦機關核
發結業蹬書或訓練及格讒書
或依法令規定辦理。

評估日期：113 年 8 月),0日



丶

十、是否完成經費結報核銷（含：
教師鐘點費、工讀費及棓關 Iv
經費；提撥行政管理費等）。

十一、 是否製作成果報告書（含
經費收支結算表，如有餘
額，須依規定繳回或留存I V 
本校校務基金）函送委辦
單位，完成結案。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

註： ： 
I.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裴作］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類之作業流程合併］份自行評估表，將

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黠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 「 治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其他」．其中 「 不適用」係挂評估期間

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旵5未及酖合修正者； 「其他」亻系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祜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

過有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旄斕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

 

，，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進修推廣部
作業類別（項目） ： LE02-01 推廣教育非學分班開班作業
評估期間：112 年 0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 
洛1/;

巳 李只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所提之推廣教育開課課程是
v 否依據棓關法規。

二、所提之推廣教育開課課程是
否通過推厝教育審查小維會 」

議。

三、推厝教育課程招生簡章是否
於開班前公告招生、刊登廣 v 
告、行銷宣傳、並登錄於進
修部網站，以進行招生。

四、是否受理學員報名。

五、開班與否是否通知老師及學
」員；若不開班， 是否辦理退

貴。

六、是否完成開課前置準備工作。 ／ 

七、是否處理學員請假、退費丶
」課務詧理及各項經貴核銷。

八、推廣教育課程結束前一週
內，是否實施教學意見調查。

九丶課程結束後，是否棄整學員 」請假時數丶核發 、咭業讠全書。

十、是否完成緒案作業（包括：
核鎖教師鐘黠費、工讀貴及 ／ 
梠關經費；提赧管理費及節
餘款再運用提撥單）。

填表人：，｀瓦台華 複核：關，!ft,馬令福 毘單位主管：
, I i,` 卜l ) 0

尸

.... C  .... '、 z

•• 

評估日期：113 年 8 月尹蒨

讠主

l ．機關得就 l 項作藜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頫，同 l 顛之作業流程合併 l 份自行評估表，將

作萘流程之控制重比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其他」；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

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旉5未及弒合修正者； 「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吐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

過有「部分落實」、 「 未落實」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泥櫚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旄。

7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
113年度

評估單位：圖書館
評估期間：112年8月1日至113年7月31日

評估日期：113年8月12日

評估情形 部分落實／未
改善措施

評估重點
落實

部分未落未發不適 落實／不適用
1興革建議

情形說明落實 實 生 用
一 、評估機關目標無法達成之風險，並

決定需優先處理之風險項目， 以及

定期滾動檢討風險評估， 以因慮內 V 

部及外部環境之改變。

-=-、依據各項業務性質與時俱進檢討不

合時宜之控制作業及作業流程，並
V 

落實執行各項控制作業。

三、建立檢討主管法令規定機制，並針

對外界意見或執行缺失部分即時檢
V 

討棓關法令規定。

四 、遵循棓關法令規定或契約。
V 

五、就涉及人民椎利或義務之主管業務

建立適當之檢核、審查、追蹤、管制

或考核等 管理機制，並除依法公開

外，另依風險評估結果，推動其行政 V 

作業流程透明措施，以利外部監督及

型塑廉能政府。

六 、就主管業務對棓關機關或單位善盡

監理、督導或輔導等責任。 V 

七 、針對內部高風險業務設有明嚀職能

分工及職務輪調等機制。

（請人事室就本校涉及高風險業務之單

位，其職能分工及職務輪調機制情形進

行評估，其餘單位免列示本項）

六、圖書事項



評估情形 部分落實／未 改善措施
評估重點

落實
部分未落未發不適 落實／不適用

1興革建蟻
情形說明落實 實 生 用

八、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
或內部稽核業務藩僚單位依桂關法
令規定落實辦理下列工作（註 3)

（一）校級重要會議決議事項管考－
秘書室

（二）資訊安全稽核－計網中心
（三）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

秘書室
（四）政府勞務財務採購稽核 － 總務

處事務維
（五）工程採購及施工查核－ 總務處

營繕維
（六）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績效及

獎懲）－人事室
（七）內部審核－主計室
（八）事務管理工作檢核－總務處
（九）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秘書

室
（非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內部控制或
內部稽核業務某僚單 位免列示本
項） I 

單亻；主管：許世融麟．書［許世i
填表人：劉玟 I

t有I:L頁且蓺 複核： 儂盡萇許泄縝 乩
• ,' 

U0U U0 tJ 

註：
1.各單位除上列必要評估重點外，另得視業務性質及外部意見等調整增列評估重點項目，並依評

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 「 落實」 、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未發生」或 「 不適用」；其中 「 未
發生」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者；「 不適用」係指評估
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評估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等。

2. 「 評估期間」係指本項作業自行評估所涵蓋之期間； 「 評估日期」指執行該項評估之日期。
3.該評估重點係由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或內部稽核業務藩僚單位自行填寫依其梠關

法令規定應辦理之工作，如施政績效管考 丶 資訊安全程核、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政府
採購稽核 丶 工程施工查核 丶 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 、 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績效及獎懲）、
內部審核 、 事務管理工作檢核及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等工作。

4.本表及其佐證資料等，應自辦理自行評估工作緒束日超，以書面文件或電子化型式至少保存五
年。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圖書館閲覧典藏紐
作業類別（項目）：LF04-08 配合全校高座電力檢查之圖書館作業
評估期間：112 年 8 月 l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

評估日期：113 年 8 月 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於高壓電力檢查時間前，完成
V 

公告，周和讀者。

於高壓電力檢查當日，須在斷
電之前關閉所有棓關設備；於 V 

復電後，讓服務恢復正當。

填表人：黃文這 1黃文青l 複核：匱凸氙籍启亂 廚启泄誠
ll3 了'、5 or 丶

詛� : 

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l類之
作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黠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 「 落實」、「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 「其
他」；其中 「 不適用」亻系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黜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黠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部分落實」、

「 未落實」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攔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圖書館採編紐
作業頻別（項目）：LF02-01 圖書資源採購作業
評估期間：112年8月l日至113年7月31日

評估日期：113年8月12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洛，十 孚只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圖書採購程序符合政府採購法 V 棓關規定。

圖書核鎖程序依本校採購作業 V 要點辦理。

璫實掌握圖書採購時程。 V 

圖書採購配合館藏發展政策。 V 

填表人：劉懼＼勺苕h磾
櫺屯許世融l複核：

nKl、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圖書館參考服務紐
作業頫別（項目）：LF03-01期刊採購與管理作業
評估期間：112年8月l日至113年7月31日

評估日期：113年8月l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落實
需求經費是否超出總預算，各
系所推蔦期刊總額是否合乎比 V
例原則。

依採購規定進行採購棓關作
業。 V 

定期檢核期刊收刊狀況，並將
催缺清單提供給桂關單位。 V 

決定何種期刊需要保存裝訂。
V 

填表人： 簡j:'專員簡璦虔1
複核： 1警裊－許泄緝

0「{J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圖書館參考服務維
作業頻別（項目） ：LF04-02電子資料庫之採購作業
評估期間：112年8月l日至113年7月31日

評估日期：113年8月l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落實
部分
落實

丨未落實丨不適用 其他
改善措施

CONCERT發出隔年資料庫訂購
調查璀認函，勾選資料庫視同
訂購。

v

 

於到期日前進行採購作業，避
免影攀讀者使用權利。

v

 

填表人：簡I 複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
113年度

評估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評估期間： 112 年 0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日期： 113 年 9 月 24 日
評估情形 部分落實／未 改善措施

評估重點 落T
部分未落未發不適 落情實形／不說適明用 1興革達蟻
落實 實 生 用

一、評估機關目標無法達成之風險，並決
定需優先處理之風險項目，以及定
期滾動檢討風險評估，以因愿內部 V

及外部環境之改變。

二、依據各項業務性質與時俱進檢討不
合時宜之控制作業及作業流程，並

V
落實執行各項控制作業。

三、建立檢討主管法令規定機制，並針對
外界意見或執行缺失部分即時檢討

V
桂關法令規定。

四 、 遵循棹關法令規定或契約。
V 

五、就涉及人民攏利或義務之主詧業務
建立適當之檢核 、 審查、追蹤 、 管制
或考核等管理機制，並除依法公開
外，另依風險評估結杲，推動其行政 V

作業流程透明措施，以利外部監督及
型塑廉能政府。

六丶就主詧業務對棓關機關或單位善盡
監理丶督導或輔導等貴任。 V 

七、針對內部高風險業務設有明碓職能
分工及職務輪調等機制。
（請人事室就本校涉及． 禹風險業務·之．單
位，其職能分工及職務輪祠撮制情形進
行評估，其伶單位免列示本項）

七、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事項



評估情形 部分落實／未 改善措施
評估重點

落實
部分未落未發不適 落實／不適用

1興革建曦
情形說明落實 實 生 用

八 、 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
或內部稽核業務暴僚單位依棓關法
令規定落實辦理下列工作（註3)
（一）校級重要會議決議事項管考－

秘書室
（二）資訊安全稽核－計網中心
（三）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

秘書室
（四）政府勞務財務採購稽核－總務

處事務維
（五）工程採購及施工查核－總務處

營繕紐

（六）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續效及
獎懲）－人事室

（七）內部審核－主計室
（八）事務管理工作檢核－總務處
（九）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秘書

室
（非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內部控制或
內部稽核業務某僚單 位免列示本
項）

填表人： l秘書楊雅恙I 複核·f1- ;\\
－

＇可
單位主詧 ． ✓ 一．丨P'「,),I, ，｀ J. ＇AE'; l

． 禱 J, －：勺霄
註：

1.各單位除上列必要評估重點外，另得視業務性質及外部意見等調整增列評估重點項目，並依評估
緒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 「 落實」、「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未發生」或 「 不適用」；其中 「 未發生」
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者；「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
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評估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索務等 。

2.「評估期間」 係指本項作業自行評估所涵蓋之期間 ；「 評估日期」指執行該項評估之日期。
3.該評估重點係由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或內部稽核業務暴僚單位自行填寫依其棓關法

令規定應辦理之工作，如施政績效詧考、資訊安全稽核 、 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政府採購
稽核 、 工程施工查核、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績效及獎懲）、內部審

核、事務管理工作檢核及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等 工作。
4.本表及其佐鏹資料等，應自辦理自行評估工作結束日超，以書面文件或電子化型式至少保存五年。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作業頻別（項目）： LG0l-01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作業
評估期間：112 年 8 月 l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

評估日期：113 年 9 月 24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程圈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桂 V 

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設計是否有
V 效。

二 、 核發學分蹬明書

（一）檢核是否具備師資生資
格。 V 

（二）檢核學生所修醬之教育專
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與教
育部核定之師資職前教育 V 

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是否
符合。

（三）檢核學生修翌教育專業課
程之修業期程，與「國立

V 
全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程修·
閤辦法」是否符合。

填表人 1紐員區墓庄計 複核：／翦囂恿面正茵紕
\\?Vlk'-!' Ir, I＇今

註：

1.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纇，同l顛之作業
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緒果於評估情形攔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 「 其他」；
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 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斕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作業頰別（項目）：LGOl-02半年教育實閤流程作業
評估期間： 112年8月l日 至113年7月31日

評估日期： 113年9月24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

流程圈之製作是否與規定 V
' 

桂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
v 

設計及執行。

二、檢核作業（執行而） v 

（一）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已修
」

畢。

（二）具有大學（以上）畢業 豆
資格。

（三）修習職前教育專業課程

滿4個學期。

（四）於研究所階段修習教育
」學程者， 必須為修畢碩

（博） 士畢業應修學分及

教育專業學程之在校生，

或已取得碩（博）士 學位。

（五）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師資

生應於參加半年全時教育

實習之前完成下列規定：
一、參加師資生學科紜能

評量，並至少l科達基礎

級以上。

二、通過本校教學專長能

力檢定至少l項。



（六）禹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 1.校內召開塹准
兒圍教師資格考試塹准赧 ✓ 報名資格說明

名資格檢核。 會。
2.召開校內處室

協調會議，琿
認當年度大學
部畢業生資
格，及研究生
修業情形，參

I, 與處室包含教
務處註冊維丶
師培學系、併
行學系溝通協
調會議。

（七）首張教師蹬申請、審核 ✓ 
送審。

填表人1專員簡壅圀 祿核：肼慍目槁覈堯I

討:. : 

I.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l類之作
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黑占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落實」、「 部分落實」、「 未落實」 、「 不適用」或「 其他」；
其中 「 不適用」係挂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
亻系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蕤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部分落實」 、「 未落實」
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櫚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評估期間：112年8月l日至113年7月31日
作業類別（項目）： LG0l-03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機制作業

評估日期：113年9月24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改善
部分 未落 不適 其落實 落實 實 用 他 措施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
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棓符。 V 

（二）內部控制制度設計是否有效。

二、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機制

（一）甄選要點符合教育部「師資培育
V 

獎學金試辦計畫」之規定。
（二）篩選學生成績及其他條件資料，

V 

琿認符合申請資格之作業嚴謹。
（三）系所琿實將獎學金資訊及申請

V 

資料轉告知予學生。

（四）申請資格審查程序嚴謹。 V 

（五）面試活動安排（含委員、面試維
V 

別）得宜。

（六）各年級錄取標準制訂合宜。 V 

（七）公告資料正琿性。 V 

填表人：丨笠？李奕，默 疇：醞粤齲囹
113. 9一2- ，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年度

評估單位：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作業類別（項目） ：LGOl-05第二張教師蹬申請作業
評估期間112年8月l日至113年7月31日

控制重點 落
實

－丶作業流程有效性 v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 作業流程圖之製
v 作是否與規定桂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 」行。

二、檢核作業（執行而） V 
（一）身分蹬正反面影本。 v 

（二）第一張教師蹬影本。 V 

（三）具備該第二張教師證申請資格。

、/
（四）修畢另一頫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之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 V
程之證明書（含教育專業課程、專門
課程科目學分明紬及修薯超迄時間
之文件。

（五）教育部核定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 」
課程公文之影印本l份。

（六）82.8. 1以前取得第一張教師證者 v 需附在職蹬明書。

部分
落實

評估日期：113年9月24 日

評估情形

未 不 改善措施
落實 適用

其他

填表人丨專員簡裏文I 複核：丨信温槁覈堯丨

註::. : 

1.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顛，同l顛之作
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緒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 「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 「其
他」；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醌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籍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 「 部分落實」、
「未落實」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斕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

113年度

評估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評估期間：112年8月l日至113年7月31日

評估日期：113年8月31日

評估情形

評估重點
落實

部分未落未發不適
落實 實 生 用

一 、評估機關目標無法達成之風險，並
決定須優先處理之風險項目，以及
定期滾動檢討風險評估， 以因慮內 V 

部及外部環境之改變。

二丶依據各項業務性質與時俱進檢討不
合時宜之控制作業及作業流程，並
落實執行各項控制作業。

V 

三丶建立檢討主管法令規定機制，並針
對外界意見或執行缺失部分即時檢
討棓關法令規定。

V 

四、遵循梠關法令規定或契約。

五、就涉及人民稚利或義務之主管業務
建立適當之檢核、審查、追蹤、管制
或考核等管理機制，並除依法公開
外，另依風險評估結果，推動其行政 V 

作業流程透明措施，以利外部監督及，
形塑廉能政府。

六、就主管業務對棓關機關或單位善盡
監理丶督導或輔導等責任。 V 

部分落實／未
落實／不適用

情形說明

··� 

今� ～ 

改善措施
／興革走謙

八、通識教育中心事項



評估情形 部分落實／未 改善措施
評估重點

落實
部分未落未發不適 落實／不適用 1興革建曦情形說明落實 實 生 用

七、針對內部高風險業務設有明維職能
分工及職務輪調等機制。
（請人事室就本校涉及高風險業務之單
位，其職能分工及職務輪調機制情形進
行評估，其餘單位免列示本項）

八丶程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
或內部稽核業務藩僚單位依梠關法
令規定落實辦理下列工作：
（一）校級重要會議決議事項管考－

秘書室
（二）資訊安全稽核－計綢中心
（三）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

秘書室
（四）政府勞務財務採購稽核－總務

處事務維
（五）工程採購及施工查核－總務處

營繕維
（六）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績效及

獎懲）－人事室
（七）內部審核－主計室
（八）事務管理工作檢核－總務處
（九）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松書

室
（由機關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內部控
制或內部稽核業務某僚單位負責評
估，其餘單位免列示本項）

✓ v 

填表人：慍 1黃鈺婦乹 複核：hf団益王健籠I ('11/i"f 單位主管： 、這｀計東曉罰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作業類別（項目） ：LLOl-01通識選修課程開課作業
評估期間：112 年 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日期：113 年 9 月 24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於每學期第 3-4 週發放 「 支援通
識課程開課調查」通紜單予各系

V 
所，以調查及璀認可支援通識課
程開設之授課教師名單。
加強與受邀支援通識課程教師之
所屬單位之橫向聯繫，得於開課 V 

時段順利開設通識課程。
針對無專任教師可支援之必要開
設課程，進行聘用兼任教師作業。 V 

核對本中心所開設之通識選修課
程是否符合當學年度適用之通識 V 
課程科目表。

於每學期第9週完成次學期線上
開課作業 ，並於第 3 次選課後進

V 
行選課人藪不足之停開課程處
置。
依據本校 「 通識選修課程實施辦
法」之規定，針對新增或修訂之

V 
通識選修課程，辨理課程審查之
棓關作業 。
依據本校 「 專題式通識選修課程
開設實施要點」之規定 ，辨理專 V 

題式通識選修課程之開課程序。 ＇ ＇
」 ｀／ 

填表人：馬;�譯 複核： 闆謚葉叫剁 阮霆棟曉
、 ，

註：

l．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 ，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頫 ，同1頫之
作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作業類別（ 項目）：外國語言基本能力要求審核作業
評估期間： 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 評估日期：113 年 9 月 30 日

評估情形

評估重點
落實

部分 未落 不適 改善措施
落實

一丶作業流程設計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 V

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棓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設計是否有效。 V

二丶宣導方式
（一）是否詳紬說明 「 國立圭中教育 V

大學學士班學生語文基本能力
檢核要點」及各學系自訂外國
語言基本能力要求。

（二）是否詳紬說明學校辦理 補救措 V
施及各系補救方式。

（三）是否有效公告英文會考及英文 V
加強斑辦理情形。

三丶審查
（一）本中心是否琿實審核學生上傳 V

通過外國語言能力檢定之資料
並通知各學系未通過學生名
單。

（二）資料登錄：本中心是否璫實於 V
校圍資訊系統1學生語文門檻
審核（通識中心）處登錄通過補
救措施之學生資料。

四丶向學系索赧應屆畢業生達外國語 V
言基本能力要求名單是否正哦丶
是否具時效性。

填表人
慍？鱈騙、複核匱置昷壅疇，。

實
其他

用

閼霆驛淅l
註： l＼

L 機關得就 l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頻
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緒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

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閑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 「 部分
落實」、「 未落實」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攔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作業類別（項目） ： LLOl-03 通識課程學生選課作業
評估期間： 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落實

配合本校舉辦新生入學輔導活動
之際，辦理 「 通識課程選課說明
會」 ，除於會中說明棓關選諜注

V 
意事項，並於會後將簡赧襠上傳
至中心綱頁，以便學生自行下載
使用。

每學期於本校教務處課務維辦理
「 學藝股長會議」之際，派員至

V 
現場向學生說明通識課程選課棓
關規定及選課注意事項。
本中心於每學年度辦理線上或實
盤之 「 通識業務宣導會蟻」 ，並
於會中教導學生如何查詢、判別
及認列通識選修課程各領域核心

V 
／非核心課程之學分數，以及通過
各學系訂定之中文及外國語言語
文基本能力要求等桔關畢業審查
事項。

依據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學生學
習預警實施要點」之規定，並配
合本校註冊紐辦理 「 大三學生線
J:.畢業學分初審作業」 ，進行大 V 

三學生線上通識畢業學分預審，
以使學生能提早璀認通識課程之
修翌狀況。
本中心於每學年下學期期初以
e-mai I方式，提供當年度愿屆畢
業生適用之通識課程架構表、通
識選修課程科目表等資訊予各系

V 
承辦人，以便其公告於系網上，
使學生能儘早核算通識畢業學
分，並就不足之學分敬選／修課補
足。

評估日期： 113 年 8 月 31 日

改善措施

不適用 其他



公告各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之通

識課程架構表暨課程科目表，及

棓關課程回溯與課程科目採認清

單於本中心網頁。

針對本校學士班學生辦理抵免通

識課程學分作業，依據本校 「 學

士班學生抵免通識課程學分實施

要點」之規定辦理。

v

v

 

填表人：
鳯己。］［］複核：

V v

 

註：

1. 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頰之作業流程

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攔勾選「落實」、 「 部分落實」 、 「 未落實」 、 「 不適用」或 「 其他」；其

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黠未及配合修正者； 「 其他」係指評

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 「 部分落實」、「 未落實」或「不適用」

情形，於改善措施攔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內部控制制度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作業頡別（項目）：中文基本能力要求審核作業
評估期間：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

評估重點
落實 I

部分

落實

評估日期：113 年 9 月 27 日

評估情形

未日二［］］改善措施
實用

－丶作業流程設計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固之製

作是否與規定棓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設計是否有效。

二 、 宣導方式
（一）是否詳紬說明 「 大學部學生語文基本

能力實施要點」及各學系自訂中文基
本能力要求。

（二）是否詳紐說明學校辦理補救措施及各
系補救方式。

（三）是否有效公告中文會考及中文加強課
程等補救措施辦理情形。

三 、 審核： 本中心是否琿實索整各學系學
生中文基本能力要求達成情形。

v

v

v

 

v

v

 
v

 

四 、資料登錄：本中心是否琿實於校困資訊
系統／學生語文門檻審核（通識教育中
心）處登錄 審查通過之學生資料。

五 、預塋輔導：本中心是否嘩實於每學期通 I V
知大學部各學系，預警各系未通過中
文基本能力要求之學生。

填表人璽可國3遘 複核 籃鳧詛王

v

 

坏乙
。 v

詛：：
1.機關得就 l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頻，同 1 類

之作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咭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
正者； 「其他」亻系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
落實」、 「 未藩實」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櫚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特殊教育中心

評估期間：112年8月l日至113年07月31日

評估日期：113年7月1日

評估情形 部分落實／未
改善措施

評估重點
落實

部分未落未發不適 落竹／不適用
1興革建議

情形說明落實 實 生 用
一 丶評估機關目標無法達成之風險，並

決定須優先處理之風險項目，以及

定期滾動檢討風險評估，以因應內 ✓ 

部及外部環境之改變。

二、依據各項業務性質與時俱進檢討不

合時宜之控制作業及作業流程，並
✓ 

落實執行各項控制作業。

三、建立檢討主徬法令規定機制，並針

對外界意見或執行缺失部分即時檢
✓ 

討梠關法令規定。

四丶遵循棓關法令規定或契约。
✓ 

五、就涉及人民権利或義務之主管業務

建立適當之檢核、審查、追蹤、管制

或考核等瑩理機制，並除依法公開

外，另依風險評估結果，推動其行政 ✓ 

作業流程透明措施，以利外部監督及

形塑廉能政府。

六 、就主管業務對梠關機關或單位善盡

監理丶督導或輔尋等責任。 ✓

九、特殊教育中心事項



評估重點
施

犧

措

建

善

革

改

興／
 

未
用

／

適

明

實

不
說

落
1

形

分

實

情

部

落[落
七、針對內部高風險業務設有明嘩職能

分工及職務輪調等機制。

（請人事室就本校涉及高風險業務之單丨 ✓ 

位，其職能分工及職務輪調機制情形進

行評估，其餘單位免列示本項）

八、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

或內部稽核業務暴僚單位依棓關法

令規定落實辦理下列工作：

（一）校級重要會議決議事項箜考－

秘書室

（二）資訊安全稽核－計網中心

（三）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

秘書室

（四）政府勞務財務採購稽核－總務

處事務維

（五）工程採購及施工查核－總務處

營繕紐

（六）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績效及

獎懲）－人事室

（七）內部審核－主計室

（八）事務伶理工作檢核－總務處

（九）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松書

室

（由機關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內部控

制或內部稽核業務某僚單位負責評

估，其餘單位免列示本項）

填表人：黃郁茗

t辶三二i

複核： 王淑娟 單位主管：王淑娟

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年度

評估單位：特殊教育中心
作業蕻別（項目）：個案對鑑定結果不服而提出申訴作業
評估期間： 112 年 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附件四之一

評估日期： 113 年 7 月 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落實

一、第一階段：陳訴意見申請
l ． 請當事人至特教通赧網填陳述

意見申請表。
2邀請鑑定委員參加陳述意見會

議。
3 ． 通知當事人自本中心召開陳述

意見會議。 ✓ 
4．會議、結果上呈教育部再評估。
5．教育部公告陳述意見緒果，並

通知當事人。
當事人對陳述意見有異議則向教

育部提出申訴。
二、第二階段：向教育部

申訴。
1.當事人向教育部提出申訴。
2.召開申訴會議，特教中心主

任、當事人或代理人需參與此
會議。 ✓ 

3.教育部公告申訴緒果，並通知
當事人。

當事人如果對申訴有異
議，可於下學期以新事蹬
提出鑑定申請。

填表人：黃郁汽i可［：二田 複核：王淑娟 齶囧工；·叔娟
詛主 ： 
1.機關得就 l 項作業流程製作 l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頽，同 l 頡之

作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黜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緒果於評估情形攔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其

他」；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 「 部分落實」、
「未落實」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攔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

113年度

評估單位：校務中心

評估期間：112年8月1日至113年07月31日

評估日期：113年08月15日

評估重點

一 、 評估機關目標無法達成之風險，並
決定須優先處理之風險項目 ， 以及
定期滾動檢討風險評估， 以因應內

部及外部環境之改變。

二 、 依據各項業務性質與時俱進檢討不
合時宜之控制作業及作業流程，並
落實執行各項控制作業。

三 、 建立檢討主管法令規定機制，並針
對外界意見或執行缺失部分即時檢
討梠關法令規定。

四 、 遵循梠關法令規定或契約。

五 、 就涉及人民権利或義務之主管業務
建立適當之檢核丶審查、追蹤、管制
或考核等管理機制，並除依法公開
外，另依風險評估結果，推動其行政
作業流程透明措施，以利外部監督及
形塑廉能政府。

六、就主管業務對棓關機關或單位善盡
監理丶督導或輔導等責任。

評估情形

落實
部分未落未發不適

落實 實 生 用

V 

V 

V 

V 

V 
• 

丶
亨＿• 

V 

部分落實／未
落實／不適用
情形說明

, .•• ， ... ---． `
'';._ f ' 丶

｀ 

改善措施
1興革建議

， 

十、校務中心事項



評估重點 ｀二閂言三了三三［仁言；
七、針對內部高風險業務設有明瓘職能

分工及職務輪調等機制。

（請人事室就本校涉及高風險業務之單

位，其職能分工及職務輪調機制情形進

行評估， 其餘單位免列示本項）

八、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貴內部控制

或內部稽核業務琫僚單位依棓關法

令規定落實辦理下列工作：

（一）校級重要會議決議事項管考－

松書室

（二）資訊安全稽核－計網中心

（三）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

秘書室

（四）政府勞務財務採購稽核－總務

處事務維

（五）工程採購及施工查核－總務處

營繕維

（六）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績效及

獎懲）－人事室

（七）內部審核－主計室

（八）事務管理工作檢核－總務處

（九）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松書

室

（由機關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內部控

制或內部稽核業務暴僚單位負責評

估，其餘單位免列示本項）

填表人臣f這區涸 複核 區國氣园扇國 單位主管：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年度

評估單位：校務中心
作業頫別（項目）：LN02-01 全校性計畫經費編列暨支用作業
評估期間：112 年 0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日期：113 年 8 月 20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落實
部分
落實

I未落實I不適用 其他
改善措施

一 、經費編列是否符合梠關
法規

v

二、經費支用是否符合棓關
法規

v

 

填表人：皙丐可弓F－ 複核： 匱暦氙圄呈圀
討主 ： 

1.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顛之作
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緒果於評估情形攔勾選「落實」、 「 部分落實」 、 「 未落對」 、「 不適用」或 「 其他」；
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 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 「 部分落實」、「 未落實」
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斕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附件四之一

國立圭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年度

評估單位：校務中心
作業類別（項目） ：LNOl-01 資料倉儲維護與管理與資料係存作業
評估期間： 112 年 0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日期：lI3年？月 3」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落實
部分

落實
I未落實I不適用 其他

改善措施

一、資料的使用是否符合法規 ✓ 

二 、 資料的備份是否定期備
份與存放是否安全

✓ 

三、資料倉儲是否足夠安全 ✓ 

四 、 對個人資料進行加密保
護

✓ 

填表人： 複核：

詛主

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頫，同1頫之作業
流程合併 I 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咭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落實」、 「 部分落實」、「 未落實」 、「 不適用」或「其他」；
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 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攔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
113年度

評估單位：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評估期間：112年08月l日至113年07月31日

評估日期訌工啊日
評估情形

訇二 改善措施
評估重點 ＇ 

落實
部分未落未發不適 1興革建議

落實實生用 情形說明
一 、 評估機關目標無法達成之風險，並

決定需優先處理之風險項目，以及
定期滾動檢討風險評估，以因應內 ✓ 

部及外部環境之改變。

二 、 依據各項業務性質與時俱進檢討不
合時宜之控制作業及作業流程，並

落實執行各項控制作業。 ✓ 

三、建立檢討主管法令規定機制，並針
對外界意見或執行缺失部分即時檢
討梠關法令規定。 ✓ 

四、遵循相關法令規定或契约。
✓ 

五、就涉及人民擢利或義務之主管業務
建立適當之檢核、審查 、 追蹤、管制
或考核等管理機制，並除依法公開
外，另依風險評估結果，推動其行政 ✓ 

作業流程透明措施，以利外部監督及
型塑廉能政府。

六、就主管業務對梠關機關或單位善盡
監理丶督導或輔導等責任。 ✓ 

七、針對內部高風險業務設有明嘩職能
分工及職務輪調等機制。
（請人事室就本校涉及高風險業務之單 ✓ 

位，其職能分工及職務輪調機制情形進
行評估， 其餘單位免列示本項）

十一、計算機與網路計算中心事項



評估情形 部分落實／未 改善措施
評估重點

落實
部分未落未發不適 落實／不適用

｀ 1興革建議
情形說明落實 實 生 用

八、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
或內部稽核業務暴僚單位依梠關法
令規定落實辦理下列工作（註3)
（一）校級重要會議決議事項管考－

松書室
（二）資訊安全稽核－計網中心 U 

（三）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

秘書室
（四）政府勞務財務採購稽核－總務

處事務維
（五）工程採購及施工查核－總務處 ✓ 

營繕紐
（六）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續效及

獎懲）－人事室
（七）內部審核－主計室
（八）事務伶理工作檢核－總務處
（九）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 松書

室
（非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內部控制或
內 部稽核業務垠僚單 位免列示本
項）

複核：植置戩｛鑷闢 誾咒訂王蕭胼填表人： I技古洪統鍵l 單位主管：
"'' '' nn -'I n

V IJ\ I \2-\V LU/.'t •1111• I .... 

討主 ： 
1 ． 各單位除上列必要評估重點外，另得視業務性質及外部意見等調整增列評估重點項目，並依評估

結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未發生」或 「 不適用」；其中 「 未發生」
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者；「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
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評估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等。

2.「評估期間」係指本項作業自行評估所涵蓋之期間；「 評估日期」指執行該項評估之日期。
3.該評估重點係由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或內部稽核業務暴僚單位自行填寫依其梠關法

令規定應辦理之工作，如施政續效伶考丶資訊安全稽核、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 、 政府採購
稽核丶工程施工查核 、 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 、 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績效及獎懲） 、 內部審
核、事務管理工作檢核及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等 工作。

4.本表及其佐證資料等，應自辦理自行評估工作結束日超，以書面文件或電子化型式至少保存五年。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計算機與啁路中心網路及資安維
作業類別（項目）：資訊安全管理作業
評估期間：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洛1/; 爭只
洛一十 字只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 、 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

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棓符。 ✓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
及執行。

二 、 資訊安全事件通赧是否予以
文件化及受到適當之管控？

✓ 

三 、 是否依規劃期間執行內部稽
核以璀認內部作業流程之有

✓ 

效性？

四丶是否依規劃期間審查內部作
業流程曜保持續適用及有效 ✓ 

性？
五丶是否為了避免不符合事項再

次發生，進行矯正預防等措 ✓ 

施？

複核：耕農霖｛令員計填表人棋士洪毓鍵l 罌這崑． ｀ 9LA.tJ `'C· 
.」

n'Jcl'1 ln囟

評估日期：113 年 8 月 19 日

討主 ： 
l ． 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l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頫，同 l 類之作業

流程合併 1 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或 「 其他」；

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 「 部分落實」、「 未落實」
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櫚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計算機 與網路中心資訊系統維
作業頻別（項目）：虛擬主機作業平台維運
評估期間： 112 年 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洛－十

乓貝
洛1;!;］爭

史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 、 作業流程設計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

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梠符。 ✓ 

（二）內部控制制度設計是否有
效。

二 、 預箕編列及執行
（一）預算編列是否符合需求。

✓ 

（二）預算執行是否恰當。

三 、 維護合約管理
（一）合約簽辦是否符合時效。

✓ 

（二）合約內容是否適當。
（三）廠商維護內容是否滿恋。
四 、 需用單位申靖虛擬主機核准

情形？ ✓ 

五丶主機資源分配是否滿足需用
單位？ ✓ 

六 、 雲端服務平台盡擬主機一覽
表是否詳實紀錄。 ✓ 

填表人：I技正翦世顔丨
複核：匹且看語f且 巴蠶上植辶, (3 I 

` 

評估日期：113 年 8 月 15 日

UU.T .uu. I 、̀
註主 ： 
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頫，同l頻之作

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攔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或 「 其他」；

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黠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 、 「 未落實」
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櫚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資訊系統維
作業頫別（項目）：校圍資訊系統開發及維護
評估期間：112 年 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洛寸十 孛只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 、 作業流程設計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梠
✓ 

亻k寸k· ° 

（二）內部控制制度設計是否有
效。

二 、 校圍資訊系統整合推動小
紐是否正常運作。

✓ 

三、校圍資訊系統保固或 維護
合約是否簽訂。

✓ 

四丶系統測試環境是否與現行
作業分開 。 ✓ 

填表人：l鼕蒭譙綱 複核：籃言囂闊咽 拉＇：二，國墨 5

評估日期：113 年 8 月 15 日

討主 ： 
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l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l 類之作

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黠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 「落實」、「部分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或 「 其他」；

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 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 「部分落實」、「 未落實」
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資訊系統維
作業頫別（項目）：校圍資訊系統資料庫備份及復原
評估期間： 112 年 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洛寸十 乓只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洛t/; 乓貝

一 、 作業流程設計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

圄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梠符。 ✓ 

（二）內部控制制度設計是否有
效。

二 、 備份計畫是否如期進行。
✓ 

三 、 NAS儲存設備空間 與檔案管
理是否適當。 ✓ 

四 、 外接式硬碟存放是否恰當。
✓ 

五丶資料庫檔案是否正常。
✓ 

六 、 還原資料庫後是否可以正常
✓ 

運作。

填表人：1騎蓼卦遴乹 複核：箇囂鬪囍罰 也諡黷軋

評估日期： 113 年 8 月 15 日

LUL T .uu. I iJ 

討主 ： 
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頡，同 1 類之作

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 「 落實」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不適用」或 「 其他」；

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黠未及配合修正者； 「 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 「部分落實」、「 未落實」
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櫚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評估單位：秘書室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
113年度

評估期間：112年8月l日至113年7月31 a

評估日期： l13年8月30日
評估情形 部分落實／ 改善措

落部分未落發
未

不適
未落實／不

評估重點 施／興革適用情形說 建謙實落實實
生 用 明

一 、評估機關目標無法達成之風險，
並決定需優先處理之風險項目 ，
以及定期滾動檢討風險評估，以 ✓

因應內部及外部環境之政變。

二、依據各項業務性質與時俱進檢討
不合時宜之控制作業及作業流
程，並落實執行各項控制作業。

✓ 

三、建立檢討主管法令規定機制，並
針對外界意見或執行缺失部分

✓
即時檢討桿關法令規定。

四 、遵循棓關法令規定或契約。
✓ 

五、就涉及人民權利或義務之主詧業
務建立適當之檢核、審查、追蹤、
管制或考核等管理機制，並除依
法公開外，另依風險評估結果， ✓ 

推動其行政作業流程透明措施，
以利外部監督及型塑廉能政府。

六丶就主管業務對棓關機關或單位善
盡監理丶督導或輔導等責任。 ✓ 

七、針對內部高風險業務設有明嚀職
能分工及職務輪調等機制。
（請人事室就本校涉及高風險業務

✓
之單位，其職能分工及職務輪調機
制情形進行評估，其條單位免列示
本項）

十二、秘書事項



評估重點

八、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
制或內部稽核業務藩僚單位依
棓關法令規定落實辦理下列工
作（註3) : 

（一）校級重要會議決讠義事項管
考－松書室

（二）資訊安全稽核－計網中心
（三）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

估）－秘書室
（四）政府勞務財務採購稽核－總

務處事務維
（五）工程採購及施工查核－總務

處營繕維
（六）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續效

及獎懲）－人事室
（七）內部審核－主計室
（八）事務管理工作檢核－總務處
（九）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秘

書室
（非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內部控
制或內部稽核業務某僚單位免
列示本項）

填表人 B]- 江立坍1-,. ¢ ` 
複核：

評估情形 部分落窋／

落部分未落發
未

不適
未落實／不 改善措

施／興革適用情形說 建曦實落實窋
生

用 明

✓ 

✓ 

✓ 

單位主管：
I |七待陳"盛''贊" I I8

了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秘書室

作業類別（項目）：LIOI-01校園性別事件處理
評估期間：112年8月l日至113年7月31日

控制重點

落实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
✓ 

是否與規定梠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 

二、校固性別事件處理

（一）是否於知悉性別事件發生時超24小
✓ 

時內完成校安通赧及社政通赧？

（二） 是否於學務處收件後三日內，移送性 ✓ 

平會（私書室）處理？

（三）是否於二十日內召開性平會審查小紐
會議審議是否受理，並函復申請人或 ✓ 

檢舉人？

（四）是否依法成立性平會調查小紐（成員
慮以3人或5人為原則，且女性人款
應占成員總菽二分之一以上，具性平 ✓ 

專業人才庫資格人員應占三分之－
以上）？

（五）是否於受理後二個月內完成調查決議
（必要時得延長二次，每次以一 個月
為限）？並移送有關單位於二個月內 ✓ 

作成懲處決定，並函褒申請人、檢舉
人及行為人？

（六）申復審蟻小維成員是否包括性平專家
學者、法律專業人員3人或5人，且
女性人藪占成員總藪二分之一以上， ✓ 
具性平專業人才庫資格人員占三分
之一以上，原性平委員及原調查小維
成員均不得擔任審議小紐成員？

評估日期：113 年8月30日

評估情形
改善

措施

部分 未落
不適用 其他

落實 實



（七）申復審議決定是否於收到申復書超
30日內作成附理由之決定函復申復
人？

（八）性平事件之檔案資料是否指定專責單
位（文書紐）以密件方式封存保管？

填表人：
黃氕惜面讠巨反下 複核：

✓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秘書室
作業顛別（項目）：LIOl-08緊急危機事件之新聞發佈與處理作業
評估期間：112年8月l日至113年7月31日

評估日期：113年8月31日

控制重點 落
實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程圈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桂 ， 

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 
計及執行

二、作業流程時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程圈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桓 ， 

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 計及執行

三、記者會召開的必要性評估是
， 否得當

四、新聞預發文稿書寫是否正琿
， 表達

五、對外回應口經的一致性程度 ， 

六丶對於有誤導視聽的新聞赧導
， 是否在第一時間掌握並回應

七、檢核緊急事故處理所産生之
文件纪錄與新聞稿蒐集的完 ， 

整性

填表人：慍节河溝赳
... ' '` � 

部分
落實

複核：

評估情形

未落 不適 改善措施
其他

實

/ 

乜佶 F驊豈鬨 I 0
IJJ, JU. ... 



評估單位：人事室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
113年度

評估期間：112年08月l日至113年07月31日
評估日期：113年9月27日

評估情形 部分落實／未
改善措施

評估重,b
落實

部分未落未發不適 落實／不適用
1興革建續

情形說明落實 實 生 用
一 丶評估機關目標無法達成之風險，並

決定需優先處理之風險項目， 以及

定期滾動檢討風險評估， 以因應內 V 

部及外部環境之改變。

二、依據各項業務性質與時俱進檢討不

合時宜之控制作業及作業流程，並

落實執行各項控制作業。
V 

三、建立檢討主管法令規定機制，並針

對外界意見或執行缺失部分即時檢

討桂關法令規定。
V 

四 、遵循棓關法令規定或契約。
V 

五、就涉及人民措利或義務之主管業務

建立適當之檢核、審查、追蹤、箜制

或考核等管理機制，並除依法公開 ， 
外，另依風險評估結果，推動其行政 V 

作業流程透明措施，以利外部監督及

型塑廉能政府。

六 、就主管業務對梠關機關或單位善盡

監理丶督導或輔導等責任。 V 

七、針對內部高風險業務設有明琿職能

分工及職務輪調等機制。

（請人事室就本校涉及面風險業務之單 V 

位，其職能分工及職務輪調攙制情形進

行評估， 其餘單位免列示本項）

十三、人事事項



評估情形 部分落實／未 改善措施
評估重黠

落實
部分未落未發不適 落唷／不適用

1興革建曦
情形說明落實 實 生 用

八、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
或內部稽核業務藩僚單位依梠關法
令規定落實辦理下列工作（註3)
（一）校級重要會議決議事項管考－

私書室
（二）資訊安全稽核－計網中心
（三）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

私書室
（四）政府勞務財務採購稽核－總務

處事務維
（五）工程採購及施工查核－總務處 V 

營繕紐
（六）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績效及

獎懲）－人事室
（七）內部審核－主計室
（八）事務管理工作檢核－總務處
（九）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秘書

室
（非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內部控制或
內 部稽核業務温僚單 位免列示本
項）

複核： E.書豊叉嵒l 尘璧圭堯卓l填表人：巨汨盤蜇瑋丨 單位主管：

詛� : 

1．各單位除上列必要評估重點外，另得視業務性質及外部意見等調整增列評估重點項目，並依評估
結果於評估情形攔勾選 「 落實」、「 部分落實」、「 未落實」 、「 未發生」或 「 不適用」；其中 「 未發生」
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者；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
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評估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籍之業務等 。

2.「評估期間」係指本項作業自行評估所涵蓋之期間； 「 評估日期」指執行該項評估之日期。
3.該評估重點係由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或內部稽核業務暴僚單位自行填寫依其棓關法

令規定 應辦理之工作，如施政績效管考 、 資訊安全稽核丶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 、 政府採購
稽核丶工程施工查核、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 、 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續效及獎懲） 、 內部審
核、事務管理工作檢核及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等 工作。

4．本表及其佐蹬資科等，應自辦理自行評估工作緒束日超，以書而文件或電子．化型式至少保存五年。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人事室
作業顛別（項目）：EJOl-01新聘專任教師作業
評估期間：112 年 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l．各級教評會出席人款及決議
人數須符合本校教評會維織
規程、各學院及各系（所丶中

V 

心）教評會維織準則丶要點。
2.新聘教師除符合免外審要

件外，應一律辦理箸作外
審，各系（所、中心）建請免
外審者，慮充分討論其所附

V 

免箸作外審理由，並於理由
書中詳載討論過程及基準。

3. 聘書載明聘期與職級，聘期
以學年（期）為單位，如聘書
已發而專任教師未到任或兼
任教師未開課，因涉及日後

V 

年資採計，學校應收回該聘
圭
回 。

4.用人單位宜於第l次徵聘公
告即先預告擬延長公告之 V 

條件，以杜爭議。

填表人． E·恿図嵒l 複核 I�
、

'官 李春叫'3一 付 孟

評估日期：113 年 9 月 27 日

註：

1.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I類之作業
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 ，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黠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不適用」或 「 其他」；
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占未及配合修正者； 「 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斕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EJO l-17-2 兼任教師俸給核發作業
評估期間：112 年 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一 、 兼任教師職級是否正曜？ V 

二 、 兼任教師職級錴點費是否
正蒞？

V 

三 、 兼任教師代扣款（如勞健
保 丶 勞工退休金個人負
擔，因配合聘期自寒屠假
納保，爰均自各學期開學

V 

後第一次實際授課給薪
薪資扣繳外，其餘月份皆
先行於保費帳單繳納期
限前扣繳。）是否正喧？

評估日期：113 年 9 月 27 日

改善措施
不適用 其他

填表人： l專員歪亙喦 複核： I`}至春瓦］

往：

l ． 機關得就 l 項作業流程製作 l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顛之作業
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 「 其他」；
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 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其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 「 未落實」
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斕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EJOl-12 國外（含大陸地區）出國申請
評估期間：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日期： 113 年 9 月 27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出國期間是否合理，與公
務無關行程以事假或休假 V 

登記。
二 、 簽呈是否檢附公文、邀請

函丶會議議程等棓關可資 V 

證明文件。
三、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

人員須檢附赴大陸地區申
請表，辦理線上申請事宜
取得內政部移民署許可 V 

（校長應赧教育部核准後
再至內政部移民孚辦理線
上申請）。

V 

四、差勤系統線上申請單是否
檢附奉准簽呈。

五、差勤系統線上申請單請假 V 

日期是否與奉准簽呈棓
符，申請單填寫類別是否
正璀。

填表人：1鬩肆宣I
i,. 9:- , 

複核： 団I奎生皇丨
註：

1 ．機關得就 1 項作栗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
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 各機關依評估緒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落實」、「 部分落實」、「 未落實」、 「 不適用」或「其
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部分落實」、
「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攔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 ：EJOl-17-1 教職員俸給核發作業
評估期間：112 年 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日期：113 年 9 月 24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一 丶對於學校待過之核發負嚴密
V 

審查之責。

二丶人員異動情形包拮：職務陞
遷 、 考績晉級 、 考績升等丶
降級 、 停職 、 到離職 、 留職 V 

停薪 、 曠職或超過規定請假
日數之按日扣薪等。

三 、 會請負責差勤同仁每年底匯
出請假超過規定天藪。須扣

薪同仁差勤資料供薪資承辦
人作業。人員離職時薪資同

V 
仁應知會負責差勤業務同仁
檢視是否有請假超過規定天
菽須扣薪，或歸還共同篷休
天敖仍不足需扣薪之情事。

四 丶加強業務承接之棓互檢核
機制，降低風險產生 之影 V 

零。

五丶加強檢核異動後人員之薪
V 

資是否正哦。

填表人： l紐員i]五祖I, 複核：
/ 11. 鬬荳訌l

註：

改善措施
其他

l ． 機關得就 l 項作業流程製作 l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頫，同 l 顛之
作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咭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落實」 、「 部分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或「其

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斕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附件四之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 人事室
作業頡別（項目）： LDOl-2 計畫主持人未依規定辦理計畫助理約用作業
評估期間： 112 年 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落實
一 丶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V 

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梠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V 

計及執行。

二、計書助理約用作業
（一）蒞認計畫經費核定清單之

V 
硏究人力是否棓符。
（二）助理薪資是否符合桂關規

V 
定。
（三）檢附資料是否齊全。 V 

（四）依決行日開始超聘支薪。 V

（五）助理兼任其他計畫是否符
V 

合資格。

填表人 I,I1王茫
'. IO. 複核： h主喜李春皇＼

注：

1 ．機關得就 l 項作業流程製作 l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頻，同 l 類之
作業流程合併 l 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緒果於評估情形攔勾選「落實」、「 部分落實」、「 未落實」 、 「 不適用」或 「其
他」；其中「不適用」係挂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黠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 「 部分落實」 、

「 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斕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主計室

作業類別（項目）：預（概）算籌編作業
評估期間： 112 年 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日期： 113 年 8 月 l缸
． ．匭一 ，一 ｀ 

t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 、 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v 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棓
亻*寸k ° 

二 、 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V 

計及執行。

三、各項作業之期程

（一）業務承辦人員是否依照各項
編製及審議之期程規定，於

v 規定期限內完成或儘可能提
前規劃及作業？

（二）各類先期計畫表之赧送，各
提赧單位有無將梠關文件副
女o主計室，並依限報送？

（三）以自箸收入規劃辦理之新興

工程，是否針對工程興建期
v 間及營運後成本之可用資金

變化情形進行預測？

四 丶資料之合理性及完整性

（一）承辦人員於棠整各單位所提
供之資料時，是否璀實檢視 v 
其合理性，如前後期資料之
差異情形？

（二）承辦人員是否有參酌前年度
決算款及當年度實際執行數

v 及依據「不發生財務短紬」
方案尋編，以琿保所編列預
算之完整性？

五、品質及正嘩性

十四、主計事項



（一）是否經其他棓關人員核對無
誤，且檢核表差異款均為 」「0」，若有差異，是否詳註
說明原因？

（二）預算上傳或送出前，是否經
V 覇核？

填表人f專員施互邑l
複核荳窪圓 E?,孓-q

註：
1.機關得就 l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顛，同 l 頻之作

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 「 部分落實」、「未落實」、「 不適用」或「 其他」；

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部分落實」 、 「未落實」
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主計室
作業頻別（項目）：決算會計報告編製作業
評估期間：112年8月1日至 113年07月31日

評估日期： 113 年 8 月仁
｀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 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棓

1k寸·k °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計及執行。

三、需辦理保留之 情形
（一）係留之事由及所提供之

蹬明文件資料，是否屬實
及合理。

（二）申請預算保留之項目，
其截至目前累計執 行

y 數，加計申請保留數及停
止執行數之合計數，是否
與可用預算數棓符。

（三）是否於規定 期限內檢附
預算保留申請表及梠關
蹬明文件資料，向主管機
關提出係留申請。

四丶決算帳務處理
（一）年度 經費完成結赧通師：

1.業務承辦人員是否函知各
」單位經費核鎖時程？

2.業務承辦人員是否於11
月底前電子公告通知各單
位經費報支作業期限？

3．決算螣餘超過預算擬保留
數及其他重大事項，應於
次年l月中旬前陳報主管
機關。



（二）決算編製：
1.各項帳務調整是否已完

成？
2. 12月份月報是否依限完

成並上傳教育部？
3.是否遵照決算編製應行注 IV

意事項於會計系統或彙報
系統編製決算赧表並完成
印刷送教育部等單位？

（三）資料上傳：
1 ． 是否依通報期限上傳至主

計總處及教育部系統？
2．是否於教育部審核完成後」

完成重新上傳檔案？
3．是否於7月30前依審計部

審核緒果修正棓關赧表並
重新上傳教育部？

填表人 巨』盃且區釓l 複核 囯茫：三卫苫］
註：

罡

1. 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頻，同l頻之作

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緒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 「 落實」、「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不適用」或 「 其他」；

其中 「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 「 未落實」

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斕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主計室
作業類別（項目）：會計月報編製作業
評估期間：112年8月1日至113年07月31日

評估日期： 113年 8 月丨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 、 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 程圖之製 作是否與規定棓
符。

二 、 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v 
計及執行。

三 、 資料核 對及報表編製：
1．檢核會計紀錄及帳簿資料－

內容丶數據是否正琿？
2．與唔釒紐辦理財產現值總

額勾稽核帳，是否棓符？與 」
出納紐核對現金緒存數據
是否正璀？

3.月底是否就收支部分予以
調整認列預收收入及應收
帳款？次月初是否作迴轉
分錄？

4．帳務資料檢視無誤後，是否
執行過帳？

5.是否彙整附小檔案後再行
彙整合併版月赧？

四 、 編送期限及上傳、公告：
1.電子檔於每月8日前上傳

J 至特種基金歲計會計資訊
管理系統(SBA)?

2．書而資料是否於每月 12
日 前分送行政院主 計總
處丶審計部及教育部？

3.會計月赧是否於公開網玷
上公告？

填表人：區訌愎母 複核 ；罡荳和還i巴望爭羞舅



註：

1. 機關得就 l 項作業流程製作 l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l 類之作
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其他」；
其中「不適用」亻系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 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櫚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主計室

作業顛別（項目） ：收入款項帳務處理作業
評估期間：112年8月l日至113年07月31日

評估日期： 113 年 8 月1 曰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 丶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梠

1＾寸＊ ° 

二、 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v 
計及執行。

三、收款及 退還之帳務處理
1.各項收入應查明款項性質

來源，款項收納及收據或發

」票之掣開應即時處理 ，限期
繳交出納紐，送存基金帳
戶 ， 不得延遲。

2.應注意各單位收款後繳納
V 入庫不得逾5日。

3. 業務 單位依法令規定 、鏵
誤或其他原因需辦理收入
退還，應檢附棓關謹明文 v 
件（如收據）等足資蹬明
琿曾有繳款之情形。

4.審核收入退還案件時應注
意是否已申請核准、退費清 V 
冊申請 退還款金額及核計
金額是否無誤。

四 丶核對收據或發票金額與梠
V 關收款書、統計表金額合

計數是否梠符。

五、編製記帳憑蹬時，應注意
會計科目 是否正璀，其與

v 
原始資料、收據或發票之
資料是否棓符。



填表人巨互五亙盂l 複核 ｀屋墅五莒噩 且5旦戸旦目
註：

1. 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頻，同1類之作

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絪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斕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未落實」 、 「 不適用」或 「 其他」；

其中 「 不適用」亻系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 其他」

亻系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 、「 未落實」

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斕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主計室
作業類別（項目） ：一般經費動支審核作業
評估期間： 112 年 8 月 l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

評估日期： 113 年 8 月 l('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落實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棓
符。

I 

二、 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
計及執行。

三、經費申請應璀認預算數
」應能容納，與所定用途

符合，並辦理預算控管。

四、計畫款未撥先行暫墊申

」請，曜認計畫主持人是
否有前次借款未還及逾
期未結之計畫。是否經
校長或授権人核准。 ＇ 

五、逾 15 萬元採購案應會簽 」
總務處辦理採購作業。

六、辦理借支是否已完成借
支程序。

七 、逾一萬元代墊款項是否
已簽奉核准代墊。

八、財物是否已送總務處資

」産組分類登記，並填具
財産（非消耗品）增加
單。 ／ 

九、經費報支是否在會計年 」度結束或計畫期限內按
規定辦理。



十、經費報支是否依本校分
層負責表核章，所檢附

」原始憑證及單據應符合
政府支出憑蹬處理要點
及其他梠關之規定。 ＇ 

十一、原始憑讒需留存他機關

」時，是否依本校原始憑蹬
留存其他政府機關（構）、
學校或民間團髖作業程序
辦理。

填表人 l矼＇
／

回琍複核 隘｀｀」疏且百匪羞
--'-

-

註：

1.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l頫之作
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 「 落實」、「 部分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或 「 其他」；
其中 「 不適用」亻系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過有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櫚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 單位：主計室
作業頻別（項目）：憑蹬係管及管理作業
評估期間：112年8月1日至113年07月31日

評估日期： 113 年 8 月丨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程圈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梠
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 計及執行。

三、查對收付日期、支票號碼丶
／ 已開支票註記章是否已註

記於傳票上？

四丶各種對外會計報告，是否
／ 已由機關長官及主辦會計

人員簽名或蓋章？

五、各頰憑證裝訂前是否已由
／ 該事務之主管或主辦人員

會同簽名或蓋章？

六、外部委辦或補助計畫之原
始憑證裝訂前，是否與計

」畫 支出明紬合計金額梠
符？

七、外部委辦或補助計畫之原
始憑蹬由業務單位領回時 ／ 
是否於計畫憑蹬簽收表上
簽章？

八、憑蹬之銷毀應依會計法及 」檔案法棓關規定辦理。
` l-` 

填表人：慍閑楳痙逞複核： 隘，滇琍 帘
詛� : 

1.機關得就l項作業流程製作l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頫，同l類之作
業流程合併l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攔勾選 「 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 「 其他」；
其中 「 不適用」亻系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 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 、「 未落實」

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櫚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主計室

作業類別（項目）：收據管理作業
評估期間：112年8月l日至 113年07月31 日

評估日期：113年8月I3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部分 改善措施
落實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程圈之製作是否與規定桂 ／ 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
／ 計及執行。

三丶收據之領用及銷號應行
注意事項

（一）各項作業之期程
1.業務承辦人員是否依照

收據管理作業之期程規
定，於規定期限內完成 」
各項流程及作業？

2.承辦人員是否控制整個
流程的時間點？ ， 

(..::...)合理性及完整性
l．領用單位至主計室領取

收據時，是否填寫「收
據領用單」，並於 「 收據
領用記錄表」上簽名？

2.收據銷號前，是否檢核
該編號之收據璀已領
用？

」3.已使用擬作廢收據，是
否由領用單位截角作廢
後，交主計室存查？

4.年度終了未使用收據，
領用單位送回主計室
後，是否將未使用收據
登記於會計系統？



（三）品質及正璀性：
出納維是否將第2聨收據
併同銀行收款書等送主計
室銷號赧核？

三、收據之查核
（一）合理性及完整性
1.領用單位是否按編號順

序開立收據？收入是否
及時解繳入帳？

2.收據作廢，是否依規定
於一式三聯之收據上，
截角作廢後，送回主計
室辦理銷號及備查？

3. 領用單位是否對各頻收
據定期與不定期盤點，
作成紀錄？

4.主計室配合出納事務查
核小維每年依 「 出納事
務查核計畫」辦理查
核；並配合出納管理單
位至少監盤一次。

（二）品質及正璀性
l ． 領用單位是否璀實依規

－ 定掣開收據？收據金額
大小寫是否一致？日
期丶金額是否漏填？經
手人櫚位及修正處是否
核章？

2.已開立收據之款項是否
均已收納？且編製記帳
憑證及銪號？

3.已使用與未使用之收
據，及經收款項，是否
妥善係管？

4.主計室是否配合出納事
務查核工作小維，將查核
結果，併同 「 出絪事務查
核赧告」簽赧校長，並轉
知棓關單位改進？

填表人 匱卫五豆禱複核．

／ 

✓

✓
 

瘧在凰一面 茫氥卦
註主 ：



a 

1. 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l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

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落實」 、「 部分落實」 、「 未落實」 、「 不適用」或「其

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

「未落實」或 「 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櫚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評估單位：主計室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
113年度

評估期間：112年08月1日至113年07月31日

附件四

評估日期：113年8 月16日

評估情形 部分落實／未
改善措施

評估重點
落實

部分未落未發不適 落實／不適用
／興革建議

情形說明落實實 生 用
一 、評估機關目標無法達成之風險，並

決定需優先處理之風險項目， 以及
定期滾動檢討風險評估， 以因應內 ✓ 

部及外部環境之改變。

二丶依據各項業務性質與時俱進檢討不
合時宜之控制作業及作業流程，並

✓ 
落實執行各項控制作業。

三、建立檢討主管法令規定機制，並針
對外界意見或執行缺失部分即時檢

✓ 
討梠關法令規定。

四 、 遵循棓關法令規定或契約。
✓ 

五、就涉及人民權利或義務之主管業務
建立適當之檢核、審查、追蹤、管制
或考核等管理機制，並除依法公開
外，另依風險評估結果，推動其行政 ✓ 

作業流程透明措施，以利外部監督及
型塑廉能政府。

六 、就主管業務對棓關機關或單位善盡
監理丶督導或輔導等責任。 ✓ 

七、針對內部高風險業務設有明維職能
分工及職務輪調等機制。
（請人事室就本校涉及高風險業務之單
位，其職能分工及職務輪調機制情形進
行評估，其餘單位免列示本項）



評估情形 部分落實／未改善措施
評估重點

落實
部分未落未發不適 落實／不適用

1興革建蟻情形說明落實實 生 用
八 、 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

或內部稽核業務暴僚單位依梠關法
令規定落實辦理下列工作（註3)
（一）校級重要會議決議事項管考－

秘書室
（二）資訊安全稽核－計網中心
（三）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

秘書室
（四）政府勞務財務採購稽核－總務

處事務維
（五）工程採購及施工查核－總務處

營繕紐
（六）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績效及

獎懲）－人事室
（七）內部審核－主計室 ✓ 

（八）事務管理工作檢核－總務處
（九）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秘書

室
（非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內部控制或
內部稽核業務某僚單 位免列示本
項）

•••• 丶

填表人：
拉

也l葫佩吾］ 複核：品也£朝佩玲l 單位主管巨皙甑差匯］

註:. : 
1.各單位除上列必要評估重點 外，另得視業務性質及外部意見等調整增列評估重點項目，並依評估

結果於評估情形櫚勾選 「 落實」、「 部分落實」、「 未落實」 、「 未發生」或 「 不適用」；其中 「 未發生」
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者；「 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

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評估重點 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等 。
2. 「 評估期間」係挂本項作業自行評估所涵羞之期間；「 評估日期」指執行該項評估之日期。
3.該 評估重點係由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或內部稽核業務籬僚單位自行填寫依其桂關法

令規定 應辦理之工作，如施政績效管考、資訊安全稽核、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政府採購
稽核丶工程施工查核、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績效及獎懲） 、 內部審
核、事務管理工作檢核及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等 工作。

4．本表及其佐證資料等，應自辦理自行評估工作結束日超，以書面文件或電子化型式至少保存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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